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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本調查報告僅供改善鐵道運輸安

全之用。 

中華民國運輸事故調查法第 5 條： 

運安會對於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旨在避免運輸事故之再發生，不

以處分或追究責任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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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報告 

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工程契約得標廠商為執行阿里山車庫

維修股線改善工程舊道碴清運作業，向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

理處租用一列貨物列車，申請由阿里山車站出發，將車站股道旁裝填舊

道碴之太空包袋運送至二萬平車站卸載清運，預計往返各四趟車次。貨

物列車編組含 1 節柴液機車、3 節高甲車及 1 節平守車，共 5 節聯掛組

成，車載人員計有 4 名，含柴液機車 2 名司機員、平守車 1 名車長及 1

名神木車站換班站長。 

約 0902 時第一趟第 660 次車及約 1108 時第二趟第 662 次車自阿

里山車站出發，由司機員 A 擔任正駕駛，列車煞車功能正常。約 1254

時第三趟第 664 次車由阿里山車站出發，司機員 B 擔任正駕駛，於列

車出發前確認主風缸壓力值為 6 至 7 公斤/平方公分之間，行經下坡路

段採滑行方式運轉，第一次煞車時，軔管壓力減壓約 0.3 至 0.4 公斤/平

方公分，車速保持在 15 公里/時，並維持保壓位，後來隨著車速增加，

便用司軔閥繼續提高軔缸煞車力，但發覺沒有作用，至車速達 30 公里

/時，軔管壓力已減壓至 1 公斤/平方公分。車速增加期間，採用自閥控

制列車減速，且不敢嘗試鬆軔再啟動煞車，避免車速失控。運行過程近

神木車站翻車前，有聽到副駕駛司機員 A 使用車長閥啟動緊急緊軔減

速及很大的洩氣聲。 

於 1257：26 時，第 664 次車依據紀錄器解讀資料，車速已升高至

40 公里/時，最後於 1257：36 時，第 664 次車以 44 公里/時通過曲率半

徑 40 公尺，坡度千分之 50 之下坡路段，在本線里程 69K+966 處出軌，

並造成平守車及 3 節高甲車傾覆。車載 4 人，3 人輕傷。 

 國家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以下稱本會）依運輸事故調查法，負責

調查發生於中華民國境內之重大運輸事故，本案為鐵路之正線出軌事

故符合重大運輸事故之調查範圍，故本會於事故發生後依法展開調查

工作。受邀參與本次調查之機關（構）包括：交通部鐵道局及行政院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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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委員會林務局。 

本事故「調查報告草案」於民國 111 年 2 月完成，依程序於民國

111 年 2 月 23 日經本會第 21 次鐵道專業小組審查修正後函送相關機

關（構）提供意見，並再經相關意見彙整後，於民國 111 年 4 月 1 日經

本會第 37次委員會議審議通過。獲通過之調查報告經與相關機關（構）

確認後，於民國 111 年 4 月 28 日公布。 

本事故調查經綜合事實資料及分析結果，獲得之結論共計 11 項，

改善建議計 7 項，分述如後： 

壹、 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司機員 B 於阿里山車站往二萬平車站之下坡路段，操作自閥於常

用緊軔段位減速滑行，但未注意駕駛台車速表及代表煞車作動力之

軔缸壓力值，當車速逐漸加快超過速限時，司機員 B 仍以未足量之

常用緊軔段位減速，未立即將自閥移至緊急緊軔段位或通知司機員

A 及平守車車長操作車長閥協助減速，雖然司機員 A 於接近曲線

段時有操作車長閥，但因車速已過快，列車最後以 44 公里/時，超

過臨界傾覆速度推估值 42.6 公里/時，於進入曲線段里程 69K+966

處出軌傾覆。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林鐵處運轉規章未要求司機員於運轉過程中應隨時注意車速表變

化，確保符合各路段運轉限速，及明確定義列車緊急緊軔或車長閥

之使用時機，致司機員未能及早發現列車超速，而立即採取緊急緊

軔提高制軔力使列車減速。 

2. 林鐵處平守車未設置車速表，車長僅能透過目視感覺路線變化，或

與司機員確認車速，以判斷車速過快來掌握車長閥使用時機，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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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發揮列車運轉速度監視功能。 

3. 貨車和客車的煞車氣源控制裝置不同，煞車操作方式亦不相同；林

鐵處僅以客車編組對司機員進行術科檢定及在職訓練，未能有效檢

核司機員對於貨物列車之操作熟練度，可能對貨物列車煞車系統可

階段緊軔，無法階段鬆軔之操作方式生疏，無法準確控制車速。 

4. 林鐵處未依裝載限制規定，確實檢查每車貨物重量是否超重，及未

明確定義貨物裝載高度上限值，致可能因貨物超重及堆疊高度過高

等問題，影響列車運轉安全之風險。 

其他調查發現 

1. 經實車煞車性能測試結果發現，事故機車空壓機啟動建壓、駕駛室

單閥與自閥各段位、車長閥之制軔功能等均正常。 

2. 林鐵處未明訂司機員出車前檢查之檢查方式及判定標準，易因司機

員依其自身經驗進行檢查及判定，造成出車前檢查結果不一致。 

3. 林鐵處未規範司機員於列車出庫或出車前，應再次確認行車影像紀

錄器有順利開啟及功能運作正常。 

4. 林鐵處車輛煞車系統檢修表單未載明判定標準及要求記錄數據，易

造成檢修人員依循其個人維修經驗作為判斷檢修項目合格之標準，

並致檢修結果出現落差，無法實際反應煞車系統之使用狀態。 

5. 林鐵處未充分考量將原廠維修手冊建議之檢查項目、運轉時數及檢

修週期等維修資訊，納入柴液機車各級檢修，以確保符合原廠建議

維持系統或設備運轉正常之最低基本檢修要求。 

6. 鐵路法未將專用鐵路司機員納入交通部之檢定給證範圍，監理機關

鐵道局無法掌握林鐵處司機員檢定方式及給證標準，難以發揮安全

監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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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改善建議 

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 重新檢視及修訂司機員運轉作業程序，特別著重：列車運轉速度監

視、超速處置，及操作列車緊急緊軔或車長閥之使用時機。（TTSB-

RSR-22-04-001） 

2. 重新檢視及強化司機員檢定及訓練制度，並納入貨車術科檢定及在

職訓練，確保司機員熟悉客貨車編組操作差異。（TTSB-RSR-22-04-

002） 

3. 改善平守車車長確認車速方式，如設置車速表，以確實發揮運轉監

視功能。（TTSB-RSR-22-04-003） 

4. 建立貨物運送規定落實機制，特別著重貨物裝載重量及尺寸限制。

（TTSB-RSR-22-04-004） 

5. 重新檢視原廠維修手冊之維修建議，及訂定車輛各級檢修項目之可

量化判定標準，納入維修作業表單及要求人員記錄數據，確保維修

作業品質一致性及符合原廠基本檢修要求。（TTSB-RSR-22-04-005） 

6. 明訂司機員出車前檢查之檢查方式及判定標準。（TTSB-RSR-22-

04-006） 

致交通部鐵道局 

1. 強化專用鐵路客貨車駕駛人員檢定給證方式。（TTSB-RSR-22-04-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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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章事實資料 

1.1 事故經過 

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 約 1258 時，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

資產管理處（以下簡稱林鐵處）一列貨物列車，第 664 次車，由柴

液機車聯掛 3 節高甲車1及 1 節平守車2，自嘉義縣阿里山鄉阿里山車

站開往二萬平車站，行經本線里程 69K+966 處出軌，平守車及 3 節

高甲車傾覆，如圖 1.1-1。車載 4 人，3 人輕傷。 

林鐵處為辦理阿里山車站、車庫、73 及 74 號鋼橋之軌道 PC 枕

鋪設、道碴整理及填鋪作業，委託工程契約得標廠商「元山土木包工

業」執行阿里山車庫維修股線改善工程，事故當日廠商為處理阿里山

車站股道換碴後現場堆放之舊道碴，向林鐵處租用貨物列車，申請由

阿里山車站出發，將車站股道旁裝填舊道碴之太空包袋運送至二萬平

車站後，由廠商自行吊運卸載至卡車清運，預計往返各四趟車次。貨

物列車編組含 1 節柴液機車、3 節高甲車及 1 節平守車，共 5 節聯掛

組成，車載人員計有 4 名，含柴液機車 2 名司機員、平守車 1 名車長

及 1 名神木車站換班站長。 

依據訪談紀錄及列車開車前軔機檢視作業3，約 0730 時 2 名司機

員報到後，至阿里山車站車庫發動編號 DL-39 柴液機車，進行主風缸

充氣，約 0750時司機員A自車庫駕駛柴液機車至阿里山車站月台區，

與 3 節高甲車及 1 節平守車進行聯結後，會同司機員 B、車長及檢車

員開始執行出車前檢查作業及煞車系統氣軔貫通測試，司機員 A 在

柴液機車駕駛室操作司軔閥，檢車員確認柴液機車與高甲車及平守車

間之氣源管路開關均貫通且無漏氣，司機員 B 確認各車煞車功能正

                                           

1 阿里山鐵路的一種無蓋高邊貨車，照長度加上甲、乙、丙、丁分等之。 
2 阿里山鐵路守車是掛在貨物列車中，提供車長乘坐的車輛；平守車就是平車與守車的組合，兼
具載送貨物與車長乘坐的車輛。 

3 附錄 2 列車開車前軔機機能檢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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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約 0816 時車輛檢查完成，由車長確認各項檢查項目完成及檢查

人員均已簽名後，約 0820 時交由阿里山車站值班站長進行最後確認。

0823 時阿里山車站值班站長檢查該列車柴液機車至平守車之間氣軔

連通管路均正常。 

圖 1.1-1 事故地點及運行路線 

訪談紀錄指出，貨物列車運送期間，舊道碴太空包袋是由工程承

包廠商負責吊運至高甲車及平守車貨物平台內，並由車長目視確認太

空包袋置放是否穩固。 

訪談紀錄及當日之列車運轉報告顯示，約 0902 時第一趟第 660

次車由阿里山車站出發，約 0958 時第 661 次車由二萬平站返回阿里

山車站，約 1108 時第二趟第 662 次車由阿里山車站出發，約 1208 時

第 663 次車時由二萬平車站返回阿里山車站，由司機員 A 擔任正駕

駛執行車輛操作，司機員 B 擔任副駕駛執行列車運轉監視及待命操

作緊急緊軔。第三趟第 664 次車由司機員 B 擔任正駕駛，司機員 A

擔任副駕駛，列車於第 2 及 3 股道完成舊道碴裝載後，約 1254 時由

阿里山車站出發。 

依據林鐵處提供資料，阿里山車站至二萬平車站曲線段最高速限

為 18 公里/時，事故地點為往二萬平車站方向曲率半徑 40 公尺，坡

度千分之 50 之下坡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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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趟及第二趟運行過程，司機員 A 表示煞車情況正常，下坡時

主要操作全列車煞車作用的司軔閥來控制車速。 

第三趟第 664 次車司機員 B 表示列車出發前確認主風缸壓力值

為 6 至 7 公斤/平方公分之間，行經下坡路段採滑行方式運轉，第一

次煞車時，軔管壓力減壓約 0.3 至 0.4 公斤/平方公分，車速保持在 15

公里/時，並維持保壓位，後來隨著車速增加，便用司軔閥繼續提高軔

缸煞車力，但發覺沒有作用，至車速達 30 公里/時，軔管壓力已減壓

至 1 公斤/平方公分，過程中沒注意駕駛台空壓錶軔缸壓力是否有提

升。車速增加期間，採用自閥控制列車減速，且不敢嘗試鬆軔再啟動

煞車，避免車速失控。運行過程近神木車站翻車前，有聽到副駕駛司

機員 A 使用車長閥啟動緊急緊軔減速，有很大的洩氣聲。最後翻車

時，空壓錶軔管壓力及軔缸壓力指針約停在 3.2 公斤/平方公分。 

依據紀錄器解讀資料，第 664 次車於 1254：13 時車速為 0 公里/

時，離站後於 1254：55 時上升至 16 公里/時，1255：10 時微降至 15

公里/時，1255：22 時持續升至 22 公里/時，1255：48 時升至 28 公里

/時，1256：14 時降至 24 公里/時，隨後於 1256：32 時又回升至 27 公

里/時，1256：56 時降至 20 公里/時，於 1257：26 時已升高至 40 公

里/時，於 1257：36時為 44公里/時，紀錄器最後記錄時間停止在 1258：

37 時，車速為 0 公里/時。 

第 664 次車列車出軌後，6117 平守車車頭最後停於里程 69K+966

處，其中平守車全傾覆、6801 及 6043 高甲車全傾覆且其轉向架與車

斗分離，6018 高甲車半傾覆，柴液機車停於軌道上未出軌，如圖 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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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第 664 次車事故現場說明 

1.2 期中安全通告 

為落實貨物裝載規定，避免超重及尺寸超限問題，本會於民國 109

年 11 月 5 日對設有貨物運輸服務項目之鐵道營運機關（構），發布重

大鐵道事故調查期中安全通告，（通告編號 TTSB-IRSB-20-11-001），

其內容為： 

事故經過： 

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約 1300 時，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

管理處第 664 次車，由機關車聯掛 3 節貨車及 1 節守車，自阿里山

站開往二萬平站，行經本線 70K 處出軌，守車及 3 節貨車傾覆。車載

4 人，3 人輕傷。 

說明： 

前述營運單位承運舊道碴作業時以目視檢視貨物裝載，未量測貨

物重量及高度。 

建議事項： 

各鐵路機關（構）應明訂列車貨物裝載規定，加強執行單位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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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並落實貨物裝載重量及尺寸之量測與檢核機制，避免超重及尺寸

超限問題發生。 

1.3 人員傷害 

事故後有兩名人員送至嘉義市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依醫院開立

乙種診斷證明書，車長左側側胸壁挫傷及左手背挫擦傷，隨車站長下

背扭挫傷。司機員 A 右肩肩膀處挫傷，於事故後前往阿里山衛生所包

紮。 

1.4 列車損害 

調查小組現場檢視第 664 次車，發現除 DL39 柴液機車無出軌

外，其餘車廂均有發生出軌及傾覆，各車毁損情形概述如下，如圖 1.4-

1 及圖 1.4-2， 

圖 1.4-1 貨物列車損害概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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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貨物列車損害概況（2） 

DL39 柴液機車與 6018 高甲車連接處連結器毁損，6018 高甲車

兩端連結器毁損、車體半傾覆及車斗毁損，6043 及 6801 高甲車兩端

連結器毁損，車體全傾覆及車斗毁損，兩轉向架均脫離及毁損，6117

平守車車體全傾覆，兩轉向架未脫離車體。 

1.5 軌道及其他損害 

本次事故軌道之損害：由阿里山車站下行往二萬平車站方向，於

里程 70K+001 至 69K+966 間高甲車傾覆處有鋼軌及防脫護軌彎曲變

形、枕木鬆動歪斜，進/出站號誌燈立桿彎折及底座外露，於 6117 平

守車前轉向架位置旁有發現左側鋼軌踏面磨痕約 20 公分，於 6043 及

6801 兩高甲車連結器間旁有發現左側鋼軌踏面磨痕約 40 公分，如圖

1.5-1。 

本次事故其他損害：計有神木車站前進/出站號誌燈燈桿、9 支 10

公尺鋼軌及 5 支枕木。另現場軌道路面重新砸道整碴 100 公尺，里程

範圍自 K69+900 至 K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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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軌道及其他損害 

1.6 人員資料 

1.6.1 經歷、訓練及考核 

 司機員 A 

於民國 101 年進入阿里山林業鐵路，民國 103 年訓練合格後轉任

司機員至今。108 年度體格檢查為合格，尿液檢驗各管制藥品皆為陰

性。108 年 3、5、10 及 11 月在職訓練未參加，民國 109 年 1 至 9 月

在職訓練均完訓。民國 108 及 109 年教育訓練無貨運列車操作相關項

目。事故當日於 0400 時報到，勤務由 0500 時開始，報到時酒精與血

壓檢測結果均合格。 

  司機員 B  

於民國 100 年起進入阿里山林業鐵路擔任儲備司機員，民國 101

年訓練合格後轉任司機員至今。民國 108 年度體格檢查為合格，尿液



 

 8 

檢驗各管制藥品皆為陰性。民國 108 年 2、8 及 9 月在職訓練未參加，

民國 109 年 1 至 9 月在職訓練完訓。民國 108 年及 109 年在職訓練無

貨運列車操作相關項目。事故當日於 0400 時報到，勤務由 0500 時開

始，報到時酒精與血壓檢測結果均合格。 

林鐵處針對行車人員服勤及行車設備檢修情形，每月派員實地考

核，每年七月間舉行年中考核乙次，每年十二月間舉行年終考核乙次。

民國 109 年司機員 A 及司機員 B 年終考核皆合格，測驗項目如附錄

3。 

最近一次司機員技能檢定於民國 108 年實施，司機員 A 及司機

員 B 皆合格，檢定科目及成績，詳表 1.6-1。林鐵處說明，術科檢定

僅於客車實施，未曾檢定貨車操作，測驗項目如附錄 4。 

表 1.6-1 民國 108 年司機員 A 及司機員 B 技能檢定科目及成績 

科目 營運規章 運轉理論 鐵路車輛 軔機系統 檢查維修 術科 

司機員 A 100 85 96 92 85 94 

司機員 B 98 85 94 90 100 94 

 車長 

於民國 101 年進入阿里山林業鐵路。民國 107 年度體格檢查為合

格，109 年尿液檢驗各管制藥品皆為陰性。民國 108 年全年及 109 年

1 至 9 月在職訓練均完成。事故當日於 0400 時報到，勤務由 0430 時

開始，報到時酒精與血壓檢測結果均合格。 

 隨車站長 

於民國 99 年進入阿里山林業鐵路。民國 109 年度體格檢查視力

異常，民國 110 年視力複檢合格。民國 109 年尿液檢驗各管制藥品皆

為陰性。民國 108 年全年及 109 年 1 至 9 月在職訓練均完成。事故當

日勤務於 0430 時開始，先在沼平車站值班，1230 時開始至神木車站

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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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車員  

於民國 106 年進入阿里山林業鐵路。民國 108 年 6、7、10、11

月及 109 年 1 月在職訓練未參加。事故當日勤務時間為 0400 至 1230

時。 

 阿里山車站站長 

於民國 100 年進入阿里山林業鐵路。民國 109 年度體格檢查為合

格，109 年尿液檢驗各管制藥品皆為陰性。民國 108 年全年及 109 年

1 至 9 月在職訓練均完訓。事故當日勤務於 0800 時開始，1230 時開

始至阿里山車站值班。 

1.6.2 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本節係摘錄民國 109 年 10 月份之司機員勤務班表及事故後填答

之「事故前睡眠及活動紀錄」，問卷涵蓋睡眠、睡眠品質、工作、私人

活動及「疲勞自我評估表」等內容。 

其中睡眠品質則依填答者主觀感受區分為：良好、好、尚可與差;

「疲勞自我評估表」則係由填答者圈選最能代表事故時之精神狀態的

敘述，相關選項如表 1.6-2。 

表 1.6-2 疲勞自我評估表之精神狀態選項 

選項 狀態說明 

1 警覺力處於最佳狀態、完全清醒的、感覺活力充沛。 

2 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好，對外界刺激能迅速反應。 

3 精神狀況不錯，還算正常，足以應付任務。 

4 精神狀況稍差，有點感到疲累。 

5 有相當程度的疲累感，警覺力有些鬆懈。 

6 非常疲累，注意力已不易集中。 

7 極度疲累，無法有效率地執行工作，快要睡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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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機員 A 

本次事故發生於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司機員 A 職務屬乘務

排班勤務，有關當事人事故前 72 小時之活動如表 1.6-3，下班後之活

動未特別說明。 

表 1.6-3 司機員 A 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日期 工作班 司機員 A 

10/12 

CS-01-2 

0420 時上班 

0420-0520 時列車整備 

0520-0550 時值乘第 73 次車（阿里山車站－＞祝山車站） 

0550-0640 時祝山車站待命，列車整備 

0640-0720 時值乘第 72 次車（祝山車站－＞阿里山車站） 

0720-0820 時列車入庫整備 

CP-01 

0820-0900 時列車整備 

0900-1200 時值乘 31-42 次車（阿里山車站＜－＞沼平車

站） 

1200-1220 時列車入庫整備 

1220 時下班 

10/13 

CS-01-1 

0410 時上班 

0410-0510 時列車整備 

0510-0540 時值乘第 71 次車（阿里山車站－＞祝山車站） 

0540-0650 時祝山車站待命，列車整備 

0650-0710 時值乘第 74 次車（祝山車站－＞阿里山車站） 

0710-0810 時列車入庫整備 

0810 時下班 

CP-02 

1200 時上班 

1200-1300 時列車整備 

1300-1600 時值乘 43-54 次車（阿里山車站＜－＞沼平車

站） 

1600-1630 時列車入庫整備。 

1630 時下班 

10/14 ST-01 

0800 時上班 

0800-0945 時列車整備 

0945-1200 時值乘 100-109 次車（阿里山車站＜－＞神木車

站） 

1215-1315 列車入庫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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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02 

1315-1630 時值乘 110-123 次車（阿里山車站＜－＞神木車

站） 

1630-1700 時列車入庫整備 

1700 時下班 

事故後，司機員 A 圈選最能代表事故當時精神狀態之敘述為：

「2. 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好，對外界刺激能迅速反應。」；

該員於問卷中表示平時所需睡眠時數為 6 小時，無駕駛勤務時之正常

睡眠時段為 2200 時就寢，2130 時會先服用安眠藥幫助睡眠，服用頻

率為每天。 

 司機員 B 

司機員 B 職務屬乘務排班勤務，有關當事人事故前 72 小時之活

動如表 1.6-4，下班後之活動未特別說明。 

表 1.6-4 司機員 B 事故前 72 小時活動 

日期 工作班 司機員 B 

10/12 

CS-01-2 

0420 時上班 

0420-0520 時列車整備 

0520-0550 時值乘第 73 次車（阿里山車站－＞祝山車站） 

0550-0640 時祝山車站待命，列車整備 

0640-0720 時值乘第 72 次車（祝山車站－＞阿里山車站） 

0720-0820 時列車入庫整備 

0820 時下班 

CP-02 

1200 時上班 

1200-1300 時列車整備 

1300-1600 時值乘 43-54 次車（阿里山車站＜－＞沼平車

站） 

1600-1630 時列車入庫整備。 

1630 時下班 

10/13 CS-01-1 

0410 時上班 

0410-0510 時列車整備 

0510-0540 時值乘第 71 次車（阿里山車站－＞祝山車站） 

0540-0650 時祝山車站待命，列車整備 

0650-0710 時值乘第 74 次車（祝山車站－＞阿里山車站） 



 

 12 

0710-0810 時列車入庫整備 

0810 時下班 

CP-02 

1200 時上班 

1200-1300 時列車整備 

1300-1600 時值乘 43-54 次車（阿里山車站＜－＞沼平站） 

1600-1630 時列車入庫整備。 

1630 時下班 

10/14 

ST-01 

0800 時上班 

0800-0945 時列車整備 

0945-1200 時值乘 100-109 次車（阿里山車站＜－＞神木

站） 

1215-1315 列車入庫整備 

ST-02 

1315-1630 時值乘 110-123 次車（阿里山車站＜－＞神木

站） 

1630-1700 時列車入庫整備 

1700 時下班 

事故後，司機員 B 圈選最能代表事故當時精神狀態之敘述為：「2. 

精神狀態雖非最佳，然仍相當良好，對外界刺激能迅速反應。」；該

員於問卷中表示平時所需睡眠時數為 6 至 9 小時，無駕駛勤務時之正

常睡眠時段未特別說明，無服用藥物幫助睡眠。 

1.7 列車運行資料 

依林鐵處提供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事故當日之 列車運轉報告，

如附錄 5，及紀錄器解讀資料，貨物列車運行資料如表 1.7-1。 

表 1.7-1 貨物列車運行資料 

趟次 車行方向 車次 起迄運行時間 

第一趟 

下行 第 660 次車 
阿里山車站→二萬平車站 

起：0902 時→迄：0927 時 

上行 第 661 次車 
二萬平車站→阿里山車站 

起：0958 時→迄：1015 時 

第二趟 下行 第 662 次車 阿里山車站→二萬平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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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1108 時→迄：1132 時 

上行 第 663 次車 
二萬平車站→阿里山車站 

起：1208 時→迄：1224 時 

第三趟 
下行 第 664 次車 

阿里山車站→近神木車站 

起：1254 時→迄：1258 時 

（列車出軌及傾覆） 

上行 第 665 次車 無運行資料 

1.8 列車基本資料 

1.8.1 列車編組 

第 664 次車事故列車組編成，如表 1.8-1。 

表 1.8-1 事故列車組編成 

車廂 名稱 編號 備註 

1 柴液機車 DL39 動力車 

2 高甲車 6018 出軌，半傾覆 

3 高甲車 6043 出軌，全傾覆 

4 高甲車 6801 出軌，全傾覆 

5 平守車 6117 
出軌，全傾覆；事故列車組行進
時之先頭車 

1.8.2 柴液機車 

事故列車動力車採用由日本車輛（NIPPON SHARYO SEIZO 

KAISHA, LTD. JAPAN）於民國 71 年製造並購入之柴液機車，依原廠

操作及維修手冊，摘錄基本規格及性能諸元內容如表 1.8-2， 

 

表 1.8-2 柴液機車基本資料 

項目 規格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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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寬×高 10,400×2,080×3,100（兩連結器間距離） 公厘 

輪徑 679 公厘 

整備重量 28 公噸 

軌距 762 公厘 

轉向架軸距 1,270 公厘 

最高速度 35 公里/時 

車輪配置 採用 Bo-Bo 設計4 - 

牽引動力型

號；馬力 

美國康明斯（Cummins）柴油引擎，型號

QSK19L；700 HP 
- 

煞車系統 美國 Westinghouse ET-6 空氣煞車系統 - 

控制電壓 直流電 DC 24 伏特 

油箱容量 500 公升 

1.8.3 平守車 

平守車除了有承載貨物的功能外，也是車長執行乘務工作所在，

用以確保列車進路方向無礙，遇平交道、橋梁、隧道得按鳴喇叭示警。

車廂內裝有軔管壓力錶及車長閥，提供人員檢視煞車軔管壓力值是否

正常，及列車行駛異常時押下車長閥進行緊急緊軔使用，如圖 1.8-1。

依訪談紀錄，因平守車內無設置車速錶，車長閥使用時機多靠個人感

覺。依據林鐵處提供車輛基本資料，如表 1.8-3。行車影像紀錄方式採

架設數位攝影機方式進行錄影，事故當日未使用。 

圖 1.8-1 平守車外觀、壓力錶及車長閥 

                                           

4 國際鐵路聯盟（UIC）定義的鐡路機車車輛軸式之一，每輛機車有兩組轉向架，每組轉向架有
兩軸獨立運作之車輪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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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3 平守車基本資料 

項目 規格 單位 

長×寬×高 9,050 ×1,760 ×2,615 公厘 

車輪直徑 475 公厘 

空車重量 6 公噸 

最大重量 15 公噸 

平守車軸距 6,130 公厘 

轉向架軸距 860 公厘 

1.8.4 高甲車 

高甲車為提供存放貨物之載送運具，車斗結構由木板及金屬框架

組合而成，其底部設置中心盤與轉向架連結，以提供過彎轉向之功能，

如圖 1.8-2，依據林鐵處提供車輛基本資料，如表 1.8-4。 

表 1.8-4 高甲車基本資料 

編號 6018 6043 6801 
單位 

項目 規格 

貨斗 

長×寬×高 

8,630× 1,860 ×

390 
9,250×1,910 ×370 

8,550 × 1,80 0 ×

360 
公厘 

車輪直徑 475 583 583 公厘 

空車重量 6 公噸 

最大重量 15 公噸 

高甲車軸距 5,510 6,640 5,500 公厘 

轉向架軸距 860 1165 1165 公厘 

 

 

 

 

 

 

圖 1.8-2 高甲車車斗與轉向架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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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煞車系統 

事故列車為柴液機車與高甲車及平守車串聯組成之列車組，其煞

車系統係利用空氣壓縮機，將提供煞車作動所須之空氣壓縮並儲存在

主風缸（main reservoir，MR）內。司機員進行煞車時，需操作司軔閥，

讓軔管排氣減壓，使分配閥作動開啟煞車氣源迴路，讓輔助風缸儲存

壓力進入安裝在每節車的軔缸內增壓，而壓縮空氣將軔缸內的活塞推

出，再通過拉桿作用迫使鑄鐵閘瓦壓向車輪，實現煞車的目的，高甲

車及平守車煞車作動如圖 1.8-3；而在鬆軔時，司機員通過操縱司軔

閥門，使軔缸減壓，將壓縮空氣排向大氣，從而令軔缸內的復原彈簧

將活塞壓回到軔缸內，使閘瓦離開車輪。 

圖 1.8-3 高甲車及平守車氣源管路、軔缸及拉桿作動 

柴液機車使用的煞車系統為美國 Westinghouse 製造，型號 ET-6，

其系統配管圖如圖 1.8-4，功能概述如下， 

柴液機車裝有兩具由引擎驅動的空氣壓縮機（Type C600 及

C3000）提供煞車系統所需壓縮空氣，調壓器（compressor governor）

控制兩具空氣壓縮機的運轉使維持主風缸壓力值在 6 至 7 公斤/平方

公分；空氣壓縮機產生的壓縮空氣存放在主風缸提供煞車系統使用；

若調壓器故障而讓空氣壓縮機一直運轉，此時安全閥（safety valve）

便可將過充的壓縮空氣排洩掉，防止主風缸壓力過大而導致意外；透

過輔助風缸、分配閥（distributing valve）與軔管將壓縮空氣傳遞至機

車及客貨車軔缸，藉以推動與軔缸活塞連動的連桿機構驅動閘瓦逹到

煞車作用。空氣壓縮機C600排氣量為 630公升/分（即 10.5 公升/秒），

如附錄 6，C3000 排氣量為 2954 公升/分（即 49.23 公升/秒），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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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司機員 A 訪談紀錄，進行柴液機車和貨車聯結後的氣軔貫通

測試過程中，若感覺煞車力不足時，會自行調整軔缸活塞行程長度。 

圖 1.8-4 柴液機車煞車系統配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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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軔閥 

煞車控制系統的司軔閥（brake valve）包含：單獨司軔閥

（Independent brake valve，以下簡稱單閥）與自動司軔閥（automatic 

brake valve，以下簡稱自閥），單閥主要用於柴液機車自身的煞車，自

閥則用於整列車包含柴液機車與客貨車的煞車，其中，自閥與單閥的

切換是使用司軔閥進行控制，以執行機車之煞車緊軔與鬆軔工作，司

軔閥外觀及各段位名稱如圖 1.8-5 與圖 1.8-6。 

 

 

 

 

 

 

 

 

 

 

 

圖 1.8-5 司軔閥 

圖 1.8-6 單閥與自閥各段位名稱 

單閥段位與功能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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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鬆軔位（release position）：軔缸裡的壓縮空氣經由較大斷面

積的氣孔排放，柴液機車的煞車被快速地鬆軔。 

(2) 運轉位（running position）：軔缸裡的壓縮空氣排放到空氣中，

柴液機車的煞車被釋放。 

(3) 保壓位（lap position）：煞車軔缸壓力會被固定在使用煞車後

所獲得的壓力。 

(4) 慢緊軔位（slow application）：柴液機車一般煞車應用，軔缸

壓力可從 0 到最大 3.0 公斤/平方公分。 

(5) 快緊軔位（quick application）：壓縮空氣快速供應至柴液機

車的軔缸進行煞車，軔缸壓力為 3.0 公斤/平方公分。 

自閥段位與功能說明如下： 

(1) 充氣位（release position）：允許軔機重新充氣，以確保客貨

車煞車的立即鬆軔。 

(2) 運轉位（running position）：柴液機車軔缸裡的壓縮空氣排放

到空氣中，列車組軔管維持常壓 5.0 公斤/平方公分。 

(3) 分持位（holding position）：客貨車煞車鬆軔後，仍維持柴液

機車煞車。 

(4) 保壓位（lap position）：使用煞車後維持所要的客貨車煞車與

柴液機車煞車。 

(5) 常用緊軔位（service brake position）：提供（刻度上的）零點

至列車最大的煞車應用，並提供柴液機車成比例的空氣煞車

應用，軔缸壓力最大值為 3.5 公斤/平方公分。 

(6) 緊急緊軔位（emergency brake positon）：提供客貨車與柴液

機車最快速的煞車應用，軔缸壓力最大值為 4.5 公斤/平方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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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針空壓錶 

雙針空壓錶，設置於柴液機車駕駛台，於司機員操作司軔閥單閥

及自閥各段位時，提供軔缸、軔管、主風缸及均衡風缸空氣壓力值之

變化情形，協助司機員確認列車運行煞車鬆緊軔狀態之判斷，雙針壓

力錶外觀如圖 1.8-7。 

 

 

 

 

 

 

 

 

 

圖 1.8-7 雙針空壓錶 

(1) 空壓錶（MR/ER） 

主風缸（紅色指針）壓力一般應介於 6 至 7 公斤/平方公分。均

衡風缸（equalizing reservoir，ER，黑色指針）壓力為軔管管壓

值，自閥把手處於充氣位及運轉位（release & running position）

時，壓力值應顯示為 5 公斤/平方公分，全煞車作動時應顯示為

3.6 公斤/平方公分。 

(2) 空壓錶（BC/BP） 

 軔缸壓力（brake cylinder pressure，BC，紅色指針） 

 在煞車未作動時，指針應顯示為 0 公斤/平方公分，而煞車作動

時軔缸開始增壓，紅色指針順時針移動，在全煞車作動時應顯

示為， 

A. 單閥煞車應用：3.0 公斤/平方公分 

B. 自閥煞車應用：3.5 公斤/平方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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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緊急緊軔：4.5 公斤/平方公分 

 軔管壓力（brake pipe pressure，BP，黑色指針） 

在煞車未作動時，指針應顯示 5 公斤/平方公分，而煞車作動時

軔管開始減壓，黑色指針逆時針移動，在全煞車作動時應顯示

3.6 公斤/平方公分。 

 K 三動閥 

為提供貨物列車高甲車及平守車使用之煞車氣源控制使用，K 三

動閥（以下簡稱 K 閥）屬滑閥式動作閥，位於車廂下方，介於軔管、

輔助風缸及軔缸之間，如圖 1.8-8。 

通常列車組進行鬆軔操作時，靠近柴液機車頭的車廂軔管先獲得

空氣，增壓較遠離柴液機車頭的車廂軔管塊，因為軔管管路內的摩擦

阻力及空氣先被前方車廂的輔助風缸所吸收，使流至後方車廂的空氣

壓力較低。所以列車長編組時，靠近機車頭之軔管空氣減壓及增壓較

遠離機車頭的車廂快速，前後車廂的氣源控制閥門因時間差造成無法

同時作用，容易產生列車衝動。又遠離機車輔助風缸充氣慢，容易產

生「充氣不足」現象。針對上述現象，節錄林鐵處提供 K 閥作用原理

技術文件，其特點如下： 

(1) 長編組列車緊軔作用時，靠近機車頭部份車廂軔管減壓快；遠離

機車頭部份車廂軔管減壓慢，並產生幫助軔管局部減壓，以加速

K 三動閥之緊軔作用，以此方式使全列車緊軔作用均勻。 

(2) 長編組列車鬆軔作用時，靠近機車頭的車廂軔管增壓強，三動閥

之充氣及鬆軔均變緩慢；遠離機車頭的車廂軔管增壓弱，三動閥

之鬆軔較速，以此方式使全列車鬆軔作用均勻。 

 EA 閥 

為提供載客列車車廂使用之煞車氣源控制使用，EA 閥屬膜板式

動作閥，位於車廂下方，介於軔管、輔助風缸及軔缸之間，如圖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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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為客貨車用自動氣軔動作閥，依軔管壓力之增減來控制軔缸壓力，

可與傳統之滑閥式動作閥連掛運用。EA 閥之設計另附加管座供配管

用，因此 EA 閥之拆裝可以不必移動配管，節錄林鐵處提供 EA 閥作

用原理技術文件內容，其特點如下： 

(1) 急緊軔室之作用增進常用緊軔之傳遞速度。 

(2) 射氣作用（inshot function）使緊軔初期軔缸壓力快速上升，促使

閘瓦確實作用於車輪。 

(3) 軔缸發生洩漏時自動補充漏失之空氣壓力，以保持軔缸依軔管減

壓量所應有的壓力。 

(4) 可施行階段緊軔及階段鬆軔。 

(5) 設有緊急緊軔部，因此不論在緊軔作用中或鬆軔中，均可產生緊

急緊軔動作且能產生高壓力。 

(6) 鬆軔時將控制風缸壓力向急動室擴散減壓（減壓 0.2 分），獲得鬆

軔保證（Release ensuring）。 

(7) 維修時僅更換橡膠配件既可，且不需磨配。 

因兩種動作閥作動原理及設計構造於作用鬆緊軔不同情況下，司

機員在操作上也不相同，以 EA 閥操作可階段鬆軔、階段緊軔，司機

員緊軔後保壓維持一定軔力，依路線、坡度、速度狀況，調整軔力大

小；K 閥操作時可階段緊軔、無階段鬆軔，司機員依速度狀況階段緊

軔後，回復運轉位鬆軔充氣，如速度再提升時則再進行階段緊軔。 

圖 1.8-8  K 三動閥與 EA 閥安裝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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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列車檢修 

 柴液機車 

依據阿里山森林鐵路機車車輛檢修程序5，柴液機車檢修種類及

週期如表 1.8-5 所示。 

表 1.8-5 柴液機車檢修種類及週期 
 

檢修 

級別 
一級檢修 二級檢修 三級檢修 四級檢修 臨時檢修 

檢修 

週期 

公

里 
160 

公

里 
9,600 

公

里 
57,600 

公

里 
172,800 

發生事故、

故障或有故

障之虞及其

它認為必要

時。 

期

間 
2 日 

期

間 
3 個月 

期

間 
2 年 

期

間 
6 年 

註：表中公里數及使用期間以先到者為施行期限；檢修人員得以外包廠商擔任。 

 

一級檢修項目： 

(1) 工作重點：以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就有關行車主要機件之

狀態及作用施行檢修。 

(2) 軔機系統檢修項目： 

1. 排出各濾清器及濾清器總風缸水份。 

2. 檢查軔機及各桿梢有無磨損變形並打油脂。 

3. 檢查軔軟管。 

4. 檢查 C600 空氣壓縮機動作情況並調整皮帶。 

5. 檢查 C3000（或 C2000）空氣壓縮機動作情況並調整皮帶。 

6. 檢查軔塊厚度、調整煞車系統間隙並試驗軔機性能。 

7. 試驗撒砂裝置是否能撒出。 

8. 檢查空壓機機油。 

(3) 檢修紀錄 

    最近一次的一級檢修日期為事故當日列車出庫前執行，檢查

                                           

5 文件編號：規-13，修訂日期：99 年 2 月 28 日，版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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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正常，檢修紀錄詳如附錄 8。 

二級檢修項目： 

(1) 工作重點：以清洗、注油、測量、調整、校正、試驗，用以保持動

力、傳動、行走、軔機、儀錶等裝置動作圓滑，運用狀態正常之

檢修或局部拆卸檢修。 

(2) 軔機系統檢修項目： 

1. 空氣壓縮機加油。 

2. 調整器調整壓力並記錄。 

3. 司軔閥及附屬設備動作試驗是否良好。 

4. 檢查壓力表是否正常。 

5. 餵閥、減壓閥6壓力調整並記錄。 

6. 基礎軔機裝置動作試驗。 

7. 各軔機圓梢及襯套加油。 

8. 空氣濾清器清洗檢修。 

9. 檢查鎖緊司軔閥螺栓及螺帽。 

10. 各橡膠氣管檢查或換新。 

11. 軔缸動作試驗。 

12. 檢查手煞車各齒輪螺旋輪軸並加油。 

13. 軟軔管檢修。 

(3) 檢修紀錄 

柴液機車最近兩年二級檢修的開始日期、完成日期、累積公

里數，與有關軔機系統的檢視結果正常，如表 1.8-6。節錄最近一

次二級檢修紀錄如附錄 9。 

 

 

                                           

6 餵閥調整軔管作動壓力；減壓閥調整單閥作動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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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6 柴液機車二級檢修紀錄 
開始日期 

（年/月/日） 

完成日期 

（年/月/日） 

累積 

公里數 

軔機系統 

檢視結果 
備註 

107/9/10  107/9/11 8693.1 正常  

107/12/10  107/12/11  10808.9 正常 
1. 加潤滑油 

2. 空氣壓縮機油

面高度 H 

108/3/5 108/3/6 13902.9 正常  
108/6/5 108/6/6 17443.7 正常 加潤滑油 

108/9/3 108/9/11 19891.1 正常 三級檢修 

108/12/10 108/12/11 23858.1 正常 加潤滑油 

109/3/10 109/3/11 26965.9 正常  
109/6/10 109/6/11 29833.5 正常 加潤滑油 

109/9/10 109/9/11 32345 正常 加潤滑油 
 

三級檢修項目： 

(1) 工作重點：對動力、傳動、行走（含轉向架）、軔機、儀錶、車身

連結器、控制電氣、輔助等裝置主要機件之特定部分施行拆卸並

作細部分解之檢修。 

(2) 軔機系統檢修項目： 

1. 檢查壓縮機。 

2. 更換壓縮機油。 

3. 校正壓力錶並記錄。 

4. 空氣濾清器拆卸清洗檢修。 

5. 排水閥拆解檢修。 

6. 基礎軔機拆解及狀態檢修。 

7. 司軔閥拆解清洗及功能檢修。 

8. 餵閥拆解清洗及功能檢修。 

9. 軔缸拆解清洗及功能檢修。 

10. 手軔機齒輪及螺桿加油。 

11. 軔軟管拆卸測試檢修。 

(3) 檢修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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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次的三級檢修開始日期為民國 108 年 9 月 3 日，完成

日期為 108 年 9 月 11 日，累積公里數為 19891.1 公里，而有關軔

機系統的檢視結果為正常，節錄三級檢修紀錄如附錄 10。 

四級檢修項目： 

(1) 工作重點：對一般機件施行全盤檢修，各重機件施行重整之檢修。 

(2) 軔機系統檢修項目： 

1. 空壓機進排氣門全盤檢修。 

2. 空壓機洩漏試驗。 

3. 空壓機汽缸蓋及往復機構全盤檢修。 

4. 空壓機除壓裝置全盤檢修。 

5. 風缸及排水閥全盤檢修。 

6. 手軔機全盤檢修。 

7. 司軔閥總成重整檢修。 

8. 軔缸重整檢修。 

9. 管路及集塵器全盤檢修。 

10. 閥類重整檢修。 

11. 軔軟管重整檢修。 

12. 角旋塞重整檢修。 

13. 緊急閥全盤檢修。 

(3) 檢修紀錄 

    最近一次的四級檢修開始日期為民國 106 年 8 月 17 日，完

成日期為 106 年 9 月 16 日，累積公里數為 8075.3 公里，而有關

軔機系統的檢視結果為正常，節錄四級檢修紀錄如附錄 11。 
 

 客貨車 

依據阿里山森林鐵路機車車輛檢修程序，客貨車檢修種類及週期

如表 1.8-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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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7 客貨車檢修種類及週期 
 

檢修 

級別 
一級檢修 二級檢修 三級檢修 四級檢修 臨時檢修 

檢修 

週期 

客

車 

2 日 

客

車 

1 年內 

客

車 
3 年內 

客

車 

因事故損

壞嚴重或

車輛大部

分自然損

壞須重修

製 

發生事故、

故障或有故

障之虞及其

它認為必要

時。 

貨

車 

貨

車 
貨

車 
5 年內 

貨

車 

 

貨車軔機系統方面的檢修如下； 

一級檢修 

(1) 工作重點：軔機機構、氣軔裝置。 

(2) 檢查軔機裝置時，應注意確無下列各款規定情事： 

1. 拉桿、軔槓桿、挺桿、軔塊調整桿、軔樑、軔吊、軔吊托、圓
梢、開口梢、襯套等破損、變形、鬆弛或脫落。 

2. 軔塊調整桿彎曲方向錯誤。 

3. 軔塊厚度小於15mm。 

4. 保持閥作用不良。 

5. 各桿與車體其他部分有不當碰觸。 

6. 全緊軔時，K閥軔缸行程不在100至130mm範圍。 

7. 一組貨車之軔管漏氣速率不超過每分鐘 0.2kg/cm2。 

8. 緊軔時，軔缸有漏氣。 

9. 緊軔時，軔缸作用不良。 

10. 軔機作用不良。 

11. 氣軔軟管長度不適當。 

12. 軔管有破損、漏氣。 

13. 守車車長閥作用不良。 

14. 角旋塞作用不良。 

15. 壓力錶不準確。 

二級檢修 

(1) 工作重點：軔機機構、氣軔裝置。 

(2) 檢修軔機裝置時，應注意確無下列各款規定情事： 

1. 拉桿、軔槓桿、挺桿、軔塊調整桿、軔樑、軔吊、軔吊托、
圓梢、開口梢、襯套等有破損、變形、鬆弛或脫落。 

2. 軔塊調整桿彎曲方向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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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銷、孔、軸頸及襯套之直徑磨耗量大於2mm。 

4. 各桿與車體其他部分有不當碰觸。 

5. 氣軔軟管超過耐用期限。 

6. 軔管有破損、漏氣。 

(3) 檢修氣軔裝置應依下列各款規定事項切實辦理： 

1. 檢修軔缸時，應將其分解，施以各部之清拭及檢修，並將不
良部分更換，塗布油脂後重新裝配之。確認無軔缸皮碗磨損
過量、復原彈簧疲勞、活塞桿彎曲等。 

2. 檢修K閥時，應將其分解，施以各部之清拭、檢修，並將不
良部分更換，以#10號油潤滑後重新裝配之。 

3. 濾塵器檢修及清理。 

4. 各儲氣筒凝結水排除。 

三級檢修 

(1) 工作重點：軔機機構、氣軔裝置。 

(2) 檢修軔機裝置時，應自車身卸下檢查，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1. 檢查拉桿、軔槓桿、挺桿、軔塊調整桿、軔樑、軔吊、軔吊
托、圓梢、開口梢、襯套等無破損、變形、鬆弛或脫落。 

2. 確認軔塊調整桿彎曲方向錯誤。 

3. 銷、孔、軸頸及襯套磨耗量逾限更換。 

4. 確認各桿與車體其他部分無不當碰觸。 

5. 確認氣軔軟管在耐用期限。 

6. 確認軔管無破損、漏氣。 

(3) 檢修氣軔裝置應依下列各款規定事項切實辦理： 

1. 檢修軔缸時，應將其分解，施以各部之清拭及檢修，並將不
良部分更換，塗布油脂後重新裝配之。確認無軔缸皮碗磨損
過量、復原彈簧疲勞、活塞桿彎曲等。 

2. 檢修K閥時，應將其分解，施以各部之清拭、檢修，並將不
良部分更換，以#10號油潤滑後重新裝配之。 

3. 濾塵器檢修及清理。 

4. 各儲氣筒凝結水排除。 

5. 各閥、塞門分解檢修後組立，確認無洩漏。 

6. 守車車長閥應於分解後確認閥與閥座密合，彈簧有適當彈
力。 

7. 氣軔管以小鎚輕敲（不銹鋼管除外），再以壓縮空氣將鐵銹
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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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確認壓力錶正確。 

四級檢修（更新檢修） 

因事故損壞嚴重或車輛大部分自然損壞須重修製， 

檢修紀錄 

林鐵處所提供關於高甲車與平守車最近一次的二、三級檢修日期

如表 1.8-8 所示，有關軔機系統的檢視結果為正常。 

表 1.8-8 高甲車與平守車最近一次二、三級檢修日期及結果 

檢修級別 檢修日期 檢查結果 

二級 

高甲車 6018: 108.10.25 

高甲車 6043: 108.02.15 

高甲車 6801: 108.01.03 

平守車 6117: 108.11.01 

合格 

三級 

高甲車 6018: 109.09.15 

高甲車 6043: 109.01.09 

高甲車 6801: 109.01.03 

平守車 6117: 109.09.22 

合格 

 煞車系統原廠維修建議 

依 據 林 鐵 處 所 提 供 原 廠 維 修 手 冊 有 關 空 氣 煞 車 系 統

（ INSTRUCTION PAMPHLET FOR ET-6 （DL14）  AIR BRAKE 

EQUIPMENT,1982）之說明內容，節錄其系統設備維修建議或週期如

下： 

(1)  Safety Valve operation and adjustment should invariably be tested at 

this time, also on arrival at terminal, and any needed adjustment made. 

安全閥的操作和調整應在出庫前進行測試，到達終點站也應進行

測試，並進行任何需要的調整。 

(2)  Crankcase Oil should be tested for color and viscosity at each car 

shopping, which usually is about 750 hours of operation （C600 & 

C3000）. Ordinarily the oil filter is cleaned about every three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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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 year. The oil strainer is cleaned by removing and washing it in a 

suitable cleaning fluid and blowing it out thoroughly until clean. If the 

strainer becomes worn or otherwise damaged it should be replaced. 

每次柴液機車進廠時都應測試曲軸箱油的顏色和粘度，這通常是

在運行 750 小時左右（C600 & C3000）。通常，機油濾清器大約每

三個月到一年清潔一次。濾油網的清潔方法是將其拆下並用合適

的清潔液清洗，然後徹底吹乾直至乾淨。如果濾油網磨損或以其

他方式損壞，則應更換。 

(3)  Compressor Oil Specification: 

Specific gravity                                                  Approx. 0.925 kg/l 

Viscosity at 50oC （122oF）                         50 – 70 Centistokes 

Pour point                                                            max. –15oC （5oF） 

Flash point                                                         min. 200oC （392oF） 

壓縮機機油規格： 

比重                                       約 0.925 kg/l 

黏度在 50oC （122oF）                         50 – 70 厘司托克士 

流動點                                                             max. –15oC （5oF） 

閃火點                                                          min. 200oC （392oF） 

(4)  The brake cylinder should be reconditioned once in a year under 

ordinary conditions. 

軔缸在一般情況下應一年整修一次。 

(5)  Once a year, oil separator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pipe 

arrangement and cleaned. Oil separator drain cock which should be 

opened every week to drain off the dirt particles and oil. 

每年應將油分離器從管路上拆下來並清洗。油分離器放油旋塞應

每週打開一次以排出污垢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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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compressor governor, under ordinary service condition, should 

be thoroughly reconditioned once a year. 

壓縮機調速器在正常使用條件下，應每年徹底檢修一次。 

(7)  Check valve, check-up should be mad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intermediate inspection （every 18 months）  and total inspection 

（every three years）. 

逆止閥，在期中檢修（每 18 個月）和總檢修（每三年）時進行檢

查。 

(8) “EIL” safety valve, inspection table   “EIL”安全閥定期檢查表 

CONTENTS 
TIME 

A B C D 

1.The clearance between the Bush and the Valve 
must be 0.05 ~0.13 (mm). 

1.襯套與閥門之間的間隙必須為 0.05 ~0.13 (mm) 
◎ ◎   

2.The slide width between the Bush and the Valve 
must be 0.8 ~1.0 (mm). 

2.襯套和閥門之間的滑動寬度必須為 0.8 ~1.0 

(mm) 

◎ ◎   

3.After the safety valve is reassembled, must test 
on the Test Rack. 

3.安全閥重新組裝後，必須在測試台上測試 
◎ ◎   

Time   A: Every 3 years    B: Every 1.5 years 

C: Every month     D: Every 2 days 

 時間 A：每 3 年 B：每 1.5 年 

      C：每月   D：每 2 天     

(9) Air filter, must replace the air filter element with spare parts every 3 

years. 

空氣濾清器，必須每 3 年用備品更換空氣濾清器濾芯。 

 空氣壓縮機 

節錄柴液機車軔機系統有關空氣壓縮機之各級檢修項目及檢查

結果說明，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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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9 事故前柴液機車空氣壓縮機各級檢查結果 

檢修級別 檢修日期 檢修基準 檢查結果 

一級 109.10.15 

1. 排出濾清器及各風缸水份 

2. 檢查空氣壓縮機油面高度 

3. 檢查 C600 及 C3000 空氣

壓縮機動作情況並調整皮

帶 

合格 

二級 109.9.10~109.9.11 

1. 排出濾清器及各風缸水份 

2. 檢查空氣壓縮機油面高度 

3. 檢查空氣壓縮機動作情況

並調整皮帶 

合格 

三級 108.9.3~108.9.11 

1. 濾水器拆洗檢修 

2. 空氣壓縮機效能檢修 

3. 更換壓縮機油7 

合格 

（機油更換） 

四級 106.8.17~106.9.16 

1.濾水器全盤檢修 

2.空氣壓縮機全盤檢修 

3.更換壓縮機油 

合格 

（機油更換） 

 轉向架-車輪 

依據阿里山森林鐵路機車車輛檢修程序，節錄柴液機車與貨車各

級檢修行走系統中有關車輪方面各級檢修項目，內容如下， 

柴液機車 

一級檢修：檢查車輪情況。 

二級檢修：車輪外觀檢視及尺寸量測檢修。 

三級檢修：車輪量測及狀態檢修、車輪踏面狀態檢修。 

四級檢修：車輪界限及輪箍厚度全盤檢修（必要時踏面重整或換新輪）。 

檢視最近一次二級、三級及四級柴油機車檢修紀錄「阿里山林業

鐵路機車車輪直徑、輪緣高度及厚度檢查紀錄表」的內容，有關車輪

檢修基準為車輪直徑>630mm、輪緣高度<30mm、輪緣厚度>24mm 及

輪緣角點>3mm，其檢查結果為合格，如表 1.8-10。 

 

                                           

7 機油廠牌及型號：國光牌超優 CI4 車用機油 15W/40，油品規格如附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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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0 事故前柴液機車車輪各級檢查結果 

檢修級別 檢修日期 檢修基準 檢查結果 

一級 109.10.15 檢查車輪及車軸外觀 合格 

二級 109.9.10~109.9.11 

（1）車輪直徑>630mm 

（2）輪緣高度<30mm 

（3）輪緣厚度>24mm 

（4）輪緣角點>3mm 

合格 

三級 108.9.3~108.9.11 同上 合格 

四級 106.8.17~106.9.16 

（1）輪緣厚度>24mm 

（2）輪緣高度<30mm 

（3）輪緣角點>3mm 
合格 

 

貨車 

一級檢修 

(1) 軸、軸位置有鬆弛移位現象。 

(2) 輪、軸有裂痕。 

(3) 輪緣磨耗超限。 

(4) 輪緣高度超出輪踏面 30mm。 

(5) 輪緣缺損長度超過 27mm、寬度超過 9mm。 

(6) 踏面擦傷長度超過 50mm。 

二級檢修 

(1) 輪、軸位置有鬆弛移位現象。 

(2) 車輪背距不在 679±5mm 範圍內。 

(3) 輪、軸有裂痕。 

(4) 車軸彎曲。 

(5) 輪緣磨耗超限。 

(6) 輪緣高度超出踏面 30mm。 

(7) 輪緣缺損長度超過 27mm、寬度超過 9mm。 

(8) 踏面擦傷長度超過 50mm。 

(9) 軸承箱與導板間隙超過 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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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車輪直徑小於限界。 

三級檢修 

(1) 檢查輪、軸位置無鬆弛移位現象。 

(2) 確認車輪背距在規定範圍。 

(3) 檢查車輪及車軸無裂痕。 

(4) 檢查車軸無彎曲。 

(5) 左右車輪直徑之差無超過規定限度。 

(6) 輪緣、輪緣高度、輪緣缺損長度、踏面擦傷無超限、導板間隙及

厚度等無超限。 

(7) 車輪直徑小於限界。 

檢視貨車最近一次二級及三級檢修紀錄「阿里山林業鐵路客、貨

車車輪輪緣高度、厚度檢查紀錄表」的內容，有關車輪檢修基準為輪

緣高度<30mm、輪緣厚度>24mm 及輪緣角點>3mm，其檢查結果為合

格，如表 1.8-11。 

表 1.8-11 事故前高甲車及平守車輪各級檢查結果 

檢修級別 檢修日期 檢修基準 檢查結果 

二級 

高甲車 6018: 108.10.25 

高甲車 6043: 108.02.15 

高甲車 6801: 108.01.03 

平守車 6117: 108.11.01 

（1）輪緣厚度>24mm 

（2）輪緣高度<30mm 

（3）輪緣角點>3mm 
合格 

三級 

高甲車 6018: 109.09.15 

高甲車 6043: 109.01.09 

高甲車 6801: 109.01.03 

平守車 6117: 109.09.22 

同上 合格 

1.9 天氣資料 

事故當日發生時段 1200 時至 1300 時，依據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中央氣象局阿里山觀測資料，1200 時，氣溫 15.4℃，降雨量 0mm；

1300 時，氣溫 15.2℃，降雨量 0mm。 

依據列車行車影像紀錄器及車站附近之監視影像資料，事故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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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度及天候良好。 

1.10 列車運轉 

阿里山林業鐵路部份路段採「之」字型曲折路線。以阿里山車站

至二萬平車站間為例，如圖 1.10-1，事故列車在阿里山車站與神木車

站間運行時，平守車在最前端，柴液機車在最後端。在神木車站與二

萬平車站間運行時，平守車在最後端，柴液機車在最前端。 

圖 1.10-1 阿里山車站至二萬平站運行方式 

DL-39 柴液機車約 0820 時由阿里山車站維修車庫出發，在阿里

山車站月台區與高甲車及平守車連結。0902 時8 第 660 次車由阿里山

車站出發，目的地為二萬平車站，執行第一趟貨運勤務。1015 時第

661 次車由二萬平車站返抵阿里山車站。於 1108 時第 662 次車由阿

里山車站出發，執行第二趟貨運勤務。於 1224 第 663 次車時由二萬

平車站返抵阿里山車站。以上勤務由司機員 A 擔任正駕駛執行車輛

操作，司機員 B 擔任副駕駛執行列車運轉監視及操作緊急緊軔。 

                                           

8 資料來源：林鐵處民國 109 年 10月 15 日列車運轉報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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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254 時第 664 次車由阿里山車站出發，執行第三趟貨運勤務，

並改由司機員 B 擔任正駕駛執行車輛操作，司機員 A 擔任副駕駛執

行列車運轉監視及操作緊急緊軔。事故當日列車運轉情形如圖 1.10-

2。 

圖 1.10-2 事故當日列車運轉形 

1.11 號誌與標誌 

1.11.1 固定號誌 

    圖 1.11-1 阿里山車站進站及出站號誌機 

依據「阿里山林業鐵路修建作業規定」第十節，阿里山車站內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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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進站號誌機及出發號誌機，分別對進入車站及由車站開出之列車顯

示號誌，司機員便由號誌機燈號判定列車運行路徑開通狀態，綠燈表

示路徑開通，允許列車通行，紅燈表示路徑禁止列車進入，如圖 1.11-

1。 

1.11.2 路線標誌 

    依據「阿里山林業鐵路修建作業規定」第十二節，事故路段內設

有里程標誌、坡度及曲線標誌，其中曲線標誌曲率半徑 40 公尺設置

於里程 69K+950，坡度千分之 50 之標誌設置於里程 69K+920，事故

後林鐵處於坡度標誌上加裝速限 12 公里/時之慢行標誌，提醒司機員

運行至該路段須注意及慢行，如圖 1.11-2。 

圖 1.11-2 事故路段路線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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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通信 

1.12.1 通聯系統 

林鐵處設有無線電系統，並具有通話錄音功能，以作為車站、列

車調度及行駛路線人員作業聯繫時使用，該系統包含手持式手機無線

電機、車裝無線電機、中繼臺及基地台無線電機等設備，無線電錄音

系統主機採異地備援模式，分別設置於林鐵處處本部、北門車站及阿

里山車站，紀錄時間依網路時間每月人工校正一次，其中列車駕駛室

內的司機員可透過車裝無線電機或手持式手機無線電機與車站人員

進行通話。無線電網路架構如圖 1.12-1。 

圖 1.12-1 無線電通訊傳輸架構 

1.12.2 通聯紀錄 

本案阿里山車站與神木車站、第 662、663 及 664 次車通訊抄件，

如附錄 1。 

1.13 軌道及車站資料 

1.13.1 軌道線形及速限 

 阿里山林業鐵路軌道採用 762 公厘軌距，每公尺重量 22 公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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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軌，事故地點介於阿里山車站至神木車站間，本線里程 69K+966處，

車行方向往神木車站之右彎曲線，曲率半徑 40 公尺，坡度千分之 50。

依「阿里山林業鐵路軌道、橋隧檢查養護作業規定」之各站段曲線軌

距加寬及超高表，對應曲率半徑 40 公尺之軌距加寬為 20 公厘，超高

為 49 公厘，曲線最高速限為 18 公里/時，曲率半徑 100 公尺以下須

加裝防脫護軌。依林鐵處提供阿里山車站至神木車站之路線坡度及對

應車速變化情形，如圖 1.13-1。 

圖 1.13-1 阿里山車站至神木車站路線坡度及對應車速變化 

1.13.2 軌道養護 

林鐵處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軌道設施督導小組設置暨

作業要點規定」及「鐵路修建養護規則」第 165 條訂定「阿里山林業

鐵路軌道、橋隧檢查養護作業規定」、「朝巡標準作業程序」及「路線

檢查作業標準」，用以掌握路線使用情形及作為路線養護標準，其中

與軌道檢查作業有關之項目及基本資料摘錄如表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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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1 軌道檢查作業 

路線

檢查 
檢查項目 作業方式 檢查人員 

朝巡 
路線障礙物、軌道異常

及災害事故 

人員步巡或機動道班車

巡查 
道班人員 

月檢 
軌道及配件、平交道、

鋼梁橋軌道 
人員步巡及不定期車巡 

由監工區監工長、工務

長及道班班長等組成檢

查小組 

季檢 軌道幾何線形、道岔 
步巡手推軌道幾何檢測

儀 

由管理處、監工區監工

長、工務長及道班班長等

組成檢查小組 

每年

定期

督導 

實地檢視督導 
人員現場檢查及召開檢

討會議 
三名以上督導委員參與 

檢視事故里程範圍 70K+011 至 69K+966 之各項路線檢查結果，

說明如下， 

朝巡 

調閱民國 109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14 日巡路單，步巡範圍自阿

里山車站到神木車站，路況檢視結果為正常。 

調閱「阿里山段內沿線朝巡安全檢查紀錄表」109 年 10 月份，路

線狀況及里程 70K+120 擋土牆檢視結果無異狀。 

月檢 

檢視近三個月月檢查計畫實施表（民國 109 年 6 月 21 日、109 年

7 月 6 日及 109 年 8 月 10 日），未發現該事故路段有記錄鋼軌磨損、

道釘浮起、道碴不足、路基鬆軟積水噴泥及護軌磨損、間距過寬等異

常情形。 

季檢 

檢視民國 109 年第 2 季及第 3 季季檢查計畫實施表（109 年 4 月

28 日及 109 年 7 月 7 日），未發現事故路段範圍有軌道線形不整（方

向、軌距、水平、高低及平面性）之問題，改善結果確認採直接於表

單上註記改善完成日期。另檢視第 2 季及第 3 季檢查結果，其他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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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路段有 2 處發生軌距不整問題點被重複檢出，各於 109 年 7 月 12

日及 7 月 10 日改善完成，軌距不整問題點如表 1.13-2。 

表 1.13-2 摘錄季檢軌距不整問題點 

路線里程 季檢 
軌距不整 

標準值:762+7/-4公厘 

70K+953~954 
第 2季 +17.6公厘 

第 3季 +17.6公厘 

70K+235~236 
第 2季 +16公厘 

第 3季 +15.8公厘 

每年定期督導 

檢視民國 108 年 8 月 5 日至 7 日林務局督導林鐵處會議紀錄，事

故路段未有記錄異常之情形。 

1.13.3 車站資料     

阿里山車站配有一個月台及設置 7 個股道，其中第 1 股道連接通

往神木線、祝山線及眠月線之行駛路線及維修車庫，事故當日第 664

次車停在第 2 與第 3 股道交匯處，以將股道旁堆積之舊道碴太空包袋

吊掛至高甲車及平守車上，現場軌道配置說明如圖 1.13-2。 

圖 1.13-2 車站軌道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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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紀錄器 

事故發生後，調查小組自林鐵處取得下列紀錄裝置資料並進行解

讀，項次 1 及 2 於柴液機車駕駛室內安裝位置如圖 1.14-1。 

1. 行車速度紀錄器（tachograph，俗稱大餅） 

2. 行車影像紀錄器 

3. 車站監視影像 

圖 1.14-1 行車速度及影像記錄器安裝位置 

1.14.1 行車速度紀錄器 

柴液機車透過安裝在逆轉機（reversing gear box）逆轉軸（reversing 

shaft）軸端的齒輪盒，利用轉速變換器偵測及輸出訊號來源，經轉速

線連接至駕駛台行車速度紀錄器，廠牌/型號為日本矢崎（Yazaki）

/TCO15-77-45，紀錄紙型號為 TCO15-7，為 7 日用型式，經取得事故

當日 10 月 15 日之卡紙，並委託國內行車紀錄器廠商協助判讀當日由

阿里山車站開往二萬平車站第 660、662 及 664 次車之車速情形，並

以 1.7 節列車實際運行到開站時間為基準，與該紀錄器進行時間同步，

紀錄器解讀結果如圖 1.14-2 至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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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4-2 第 660 次車行車速度記錄器解讀結果 

圖 1.14-3 第 662 次車行車速度記錄器解讀結果 

圖 1.14-4 第 664 次車行車速度記錄器解讀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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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行車影像紀錄器 

    DL-39 柴液機車裝有 1 具行車影像紀錄器主機及 2 組攝影鏡頭，

林鐵處於民國 104 年度加裝，主機廠牌為 iCATCH，型號 CS-8804 

AHD，2 組攝影鏡頭可分別記錄機關車外及車內運行狀態，經調查小

組解讀後發現無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事故當日影像紀錄。調閱當日

「柴油機車行車保養日報表」，行車影像紀錄器由司機員開啟測試，

當日測試結果正常，如附錄 8。 

1.14.3 車站監視影像 

調閱事故當日阿里山車站攝影機畫面，檢視第 660 次車及第 664

次車，分別於 0903 時及 1254 時載運舊道碴太空包袋開始駛離車站，

其高甲車上之太空包袋採堆疊 2 層方式置放，如圖 1.14-5。 

圖 1.14-5 第 660 及第 664 次車太空包袋置放情形 

1.15 測試與研究 

1.15.1 列車煞車性能測試 

調查小組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10 日會同交通部鐵道局及林鐵處

至阿里山車站進行實車靜態及動態煞車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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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項測試係參考柴液機車於日常發車前需進行之煞車功能測試，

及貨物列車聯結後整車組進行煞車氣軔貫通測試等實際使用條件，分

別確認其柴液機車單機或整車組貫通煞車功能是否正常，並進行動態

煞車測試，驗證列車在運行狀態下（車速 11 至 12 公里/時）操作常

用緊軔及緊急緊軔之功能是否正常。 

煞車測試分為柴液機車駕駛室的單閥功能測試，與連結三節高甲

車與一節平守車組成的貨物列車編組後，以自閥進行煞車氣軔貫通測

試，最後是分別測試柴液機車駕駛室與平守車車長閥的緊急煞車功能。

除單閥、自閥與車長閥能啟動緊急煞車外，若列車靜止期間 MR 壓力

低於 4.2 公斤/平方公分時，液體變速機都會自動維持在中立位，讓引

擎處於惰速狀態，空壓低」警示燈也會亮起。若列車運行期間 MR 壓

力低於 3.2 公斤/平方公分時，此時緊急煞車亦會自動啟動，伴隨引擎

轉為惰速狀態，液體變速機會進入中立位位置且「空壓低」警示燈亮

起。 

柴液機車煞車測試開始前，先以主風缸排氣閥將主風缸內剩餘的

空氣壓力排空，並從空氣壓力錶確認 MR 壓力排空，且發現有白色液

體乳化物混合氣體一併排出，如圖 1.15-1。 

圖 1.15-1 確認主風缸內剩餘空氣壓力排空 

 

 

 

 

 

圖 1.15-2 自閥洩氣聲產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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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柴液機車引擎後，首先為 Type C600 空氣壓縮機作動使 MR

建壓，期間可明顯察覺自閥位置產生漏氣聲現象，如圖 1.15-2，待 MR

建壓至約 2.8 公斤/平方公分以上，該漏氣聲即消失。 

在柴液機車靜止狀態並以 Type C600 空氣壓縮機建壓期間，亦可

在逆轉把手與液體變速把手都處於「中立位」位置時，拉起控制台開

關板上的空壓補助開關，此時再啟動 Type C3000 型空氣壓縮機進行

快速充氣，如圖 1.15-3。待 MR 壓力充氣至 6 至 7 公斤/平方公分左

右，表示主風缸建壓完成，此時兩個空氣壓縮機亦會自動停止，如圖

1.15-4。 

圖 1.15-3 啟動 Type C3000 型空氣壓縮機快速充氣之方式 

 

 

 

 

 

 

 

 

圖 1.15-4 主風缸建壓完成 

煞車測試分為聯結前柴液機車的靜態煞車測試，及聯結完成後的

車組動態煞車測試，如表 1.15-1 至表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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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1 單閥靜態煞車測試-鬆軔位及運轉位 

表 1.15-2 單閥靜態煞車測試-保壓位至慢緊軔位及快緊軔位 

表 1.15-3 自閥靜態煞車測試-充氣位及運轉位 

 

 



 

 48 

表 1.15-4 自閥靜態煞車測試-保壓位及常用緊軔位 

表 1.15-5 自閥靜態煞車測試-緊急緊軔位 

表 1.15-6 自閥靜態煞車測試-分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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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7 自閥動態煞車測試-保壓位及常用緊軔位 

表 1.15-8 自閥動態煞車測試-緊急緊軔位 

表 1.15-9 自閥動態煞車測試-車長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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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列車運行阻力及制軔力 

本節係參考附錄 15，摘錄林鐵處｢阿里山林業鐵路工程貨車牽引

力、掣軔力及傾斜度評估報告｣內容，針對列車運行於阿里山車站往

神木車站之下坡路段產生之力，及列車煞車系統可提供之制軔力進行

計算。一般若司機員操作司軔閥產生之制軔力已大於列車下坡路段產

生之力，即可達到使列車減速之目的。有關路線基本資料、車輛編組

及相關計算結果說明如下， 

1. 路線基本資料：下坡路段，坡度千分之 50，曲率半徑 40 公尺。 

2. 列車運行速度：18 公里/時（曲線段速限）、44 公里/時（列車傾覆

時車速） 

3. 第 664 次車編組：柴液機車聯結高甲車及平守車總重 88 公噸，

如表 1.15-10。 

表 1.15-10 第 664 次車編組重量計算結果 

項目(公噸) 空重 載重9 車輛數 總重 

柴液機車 - - 1 28 

高甲車及平守車 6 9 4 60 

 

列車運行至下坡路段產生之力，主要由坡道助力、行駛阻力及彎

道阻力所組成，如表 1.15-11。 

表 1.15-11 列車運行阻力計算結果 

車速：18 公里/時 

阻力類型 
重量 

公噸 

每噸阻力 

公斤力/公噸 

總阻力 

公斤力 

坡度阻力 88 -50 -4,400  

行駛阻力 88 8.53 751  

彎道阻力 88 11 968  

列車運行阻力合計 -2,681  

                                           

9 載重以標示最大限制重量 9 公噸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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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速：44 公里/時 

阻力類型 
重量 

公噸 

每噸阻力 

公斤力/公噸 

總阻力 

公斤力 

坡度阻力 88 -50 -4,400  

行駛阻力 88 9.74 857  

彎道阻力 88 11 968  

列車運行阻力合計 -2,575  

列車制軔力計算：以操作柴液機車駕駛室之司軔閥把手，各就

1.18.2 節司機員 B 訪談所提操作自閥使用常用緊軔段位 1 公斤/平方

公分，及實車動態測試常用緊軔段位作動初始值 2.2 公斤/平方公分及

常用緊軔段位最大值 3.5 公斤/平方公分產生之制軔力進行比較，計算

結果如表 1.15-12。 

表 1.15-12 列車制軔力計算結果 

車速：18 公里/時 

項目 

軔缸壓力 

公斤/ 

平方公分 

a 

軔缸作動力 

公斤力 

b 

軔塊 

摩擦係數 

c=a*b 

制軔力 

公斤力 

總制軔力 

公斤力 

柴液機車 
1 

4,222  

0.22 

929  
1,626  

高甲車+平守車 3,169  697  

柴液機車 
2.2 

12,015  2,643  
4,628  

高甲車+平守車 9,020  1,984  

柴液機車 
3.5 

20,459  4,501  
7,880  

高甲車+平守車 15,358  3,379  

車速：44 公里/時 

項目 

軔缸壓力 

公斤/ 

平方公分 

軔缸作動力 

公斤力 

軔塊 

摩擦係數 

制軔力 

公斤力 

總制軔力 

公斤力 

柴液機車 
1 

4,222  

0.17 

716  
1,254  

高甲車+平守車 3,169  538  

柴液機車 2.2 12,015  2,038  3,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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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甲車+平守車 9,020  1,530  

柴液機車 
3.5 

20,459  3,471  
6,076  

高甲車+平守車 15,358  2,606  

1.16 舊道碴清運作業 

林鐵處為辦理阿里山車站、車庫、73 及 74 號鋼橋之軌道 PC 枕

鋪設、道碴整理及填鋪作業，於民國 109 年 7 月 8 日舉行工程合約開

標作業，由廠商「元山土木包工業」得標執行阿里山車庫維修股線改

善工程。事故當日為廠商執行阿里山車站舊道碴運棄工作項目，將阿

里山車站軌道第 2、3 及 5 股道旁堆放之舊道碴太空包袋，如圖 1.16-

1，用開挖機吊掛搬運至高甲車及平守車，由司機員駕駛貨物列車運

送至二萬平站後，再由廠商安排卡車卸載清運。當日舊道碴清運數量

及重量登載於林鐵處貨運日報及運輸貨票，如附錄 13。 

事故發生後，僅 6018 高甲車所載太空包仍在車斗內，其餘車輛

因翻覆，已無法辨識散落太空包袋之原屬車輛。調查小組會同林鐵處

量測 6018 高甲車所載太空包袋，重量及數量如表 1.16-1 所示。 

圖 1.16-1 阿里山車站舊道碴太空包袋堆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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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1 6018 高甲車太空包袋數量及重量 

袋號 重量（單位：公斤） 袋號 重量（單位：公斤） 

1 812 9 545 

2 748 10 631 

3 600 11 532 

4 544 12 514 

5 440 13 570 

6 517 14 9210 

7 590 15 547 

8 431 16 319 

事故當日 6018 高甲車載有 16 個太空包，總重量為 8,432 公斤，

即 8.432 公噸。 

1.17 相關規章 

發車前整備 

自「阿里山森林鐵路列車運轉作業程序11」節錄如下， 

貳、列車開車前作業 

第一節  機車整備 

二、正、副駕駛應於列車開行前一小時到庫出勤，三十分鐘內完

成整備工作。機車整備完成後，由調車士引導進站。 

三、先依規定進行勤前教育，閱讀相關文件。查驗前一天機車使

用後登紀簿所登錄之機車狀況，確認機車已檢修正常。閱讀

公告欄上所指示平交道或施工等應慢行路段之公告。 

四、開啟排洩旋塞，將燃料箱及儲氣風缸內沉澱水份雜質排出。

執行靜態檢查工作並記錄於「行車及一級檢修紀錄表」。 

                                           

10 14 號袋破損 
11 文件編號：標-02，修訂日期：100 年 10 月 20 日，版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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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引擎起動溫車，儲氣風缸增壓至工作壓力，作軔機性能測試。

檢查燃料及矽砂是否足夠。攜帶機油、止輪器、復軌器、氣軔

軟管、三角皮帶、隨車工具及安全帽等物品。 

六、檢查駕駛室各儀錶、指示燈及前後照明燈，確認功能正常後

將「行車及一級檢修紀錄表」送至車庫調度員簽認後核准出

庫，再由調車士引導出庫。 

第二節  客貨車整備  

七、檢車士與調車士溝通並決定所使用之客車廂。 

八、檢車士依據「客貨車使用及一級檢修紀錄表」逐車做各部檢

查，添加潤滑油脂，並包括下列工作： 

（一）軔塊、輪緣與車輪踏面是否到限。 

（二）前後聯接器彈簧力是否需調整。 

（三）各部固定螺栓有否鬆弛。 

第三節  列車編組與執行 

九、列車編組由調車士、檢車士與正、副駕駛共同執行。 

十、調車士使用旗號及無線電指揮駕駛進行車輛編組，調車士負

責操作聯結梢及確認聯結完成。 

十一、氣軔軟管、電纜線、播音線等連接及角旋塞之開啟由檢車

士負責。 

十二、電纜線、氣軔軟管之長度及氣軔軟管接頭處漏氣等情形，

應由檢車士檢查並調整至正常。 

十三、副駕駛在駕駛室操作司軔閥，正駕駛與檢車士逐車調整保

持閥以控制軔缸縮回時間，必要時由檢車士調整軔缸活塞

行程，以確保煞車功能正常，避免制軔時車輪滑走。 

十四、列車聯掛完畢後經檢車士、正副駕駛進行氣軔貫通試驗，

若列車由兩輛動力車聯掛編組，則中間輔助機車駕駛員須

將司軔閥連通軔管之重聯塞門關閉。確認軔機系統作用正

常後，檢查人員在軔機機能檢視單上簽名。檢視單交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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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確認，將列車開進月台等待旅客上車，由車長將檢視單

送交站長審核後開車。 

十五、 列車推進運轉前，守車乘務員應先行測試汽笛、車長閥及

確認守車氣軔壓力錶已達 5 kg/ cm2。 

十六、 無指派守車乘務員之列車，由車長負責守車乘務員之工作，

應含測試汽笛、車長閥及確認守車氣軔壓力錶已達 5 kg/ 

cm2。 

 參、列車運轉中作業 

 第一節  乘務員列車運轉中作業 

 十八、速度控制： 

（六） 守車乘務員或車長發覺車速過快、有安全之虞時應以無

線電聯絡駕駛確認，必要時操控車長閥制軔減速。 

二十二、機車駕駛室各監控儀錶數據應紀錄於「行車及一級檢修

紀錄表」。運轉中駕駛應隨時注意總風缸壓力、機油壓力、

冷卻水溫儀錶及發電機組狀況。 

自「機車執勤作業標準書12」節錄如下， 

  4-1 出庫前準備程序 

4-1-1 辦理勤前教育：「勤前教育日誌」由調度員填寫，表列

人員簽認。內容登載當日之車次、乘務人員、檢車人

員、當日任務須注意事項、路線應注意事項、長官交

代事項及其他乘務相關注意事項，駕駛人員應詳讀「勤

前教育日誌」登載之內容，以了解當次之任務及應注

意事項。 

4-1-2 酒測、量血壓及服裝儀容檢查：「酒測、量血壓及服裝

儀容檢查表」由調度員填寫、審核，受測人員簽認。內

容登載乘務人員、檢車人員等應到班時間、實際到班

時間、受測時間、酒精濃度數值、血壓數值、服裝儀容

是否整齊等，以了解受測人當時之身體狀況是否適合

                                           

12 民國 101 年 5 月新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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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勤。如酒測顯示超出 0.000±1 或測量血壓超出「鐵

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第 13 條規定，應判定

為不合格，受測人不得執行當次勤務，並依規定呈報

上級，檢討改進。 

4-1-3 檢查攜帶物品：機車駕駛人員應檢查是否攜帶矽砂、備

用機油、止輪器、復軌器、氣軔軟管、三角皮帶、隨車

工具箱、安全帽、平交道遙控器、行車紀錄器等物品，

於機車運轉中發生基本故障時可隨時予以更換。 

4-1-4 機車駕駛人員依照「柴油機車行車保養日報表13」項目

進行出車前保養。 

4-1-5 機車駕駛人員填寫「機車使用前後工作日誌」並簽認。

並閱覽當次使用機車，於之前使用紀錄中之問題點是

否已修復或堪用。如未修復或發現新故障點且已足以

影響行車安全，則應請求調度員予以更換機車。 

4-1-6 機車駕駛人員填寫「柴油機車行車保養日報表」完成並

送交調度員簽核、蓋出庫章，完成出庫準備程序。 

4-1-7 機車駕駛人員依表訂出庫時間，以無線電聯絡始發車

站，確認後始得出庫。如為調車機車或需連結車廂，

則需聯絡運務調車人員隨車指揮。 

4-2 本務機車到達始發車站 

4-2-1 由運務調車人員指揮連結車廂。 

4-2-2 駕駛人員、守車人員、檢車人員依「阿里山森林鐵路列

車開車前軔機機能檢視單14」辦理開車前各項機能測

試，各相關人員應於表單填寫測試時間、測試結果並

簽名，最後由列車長送交站務長檢視簽認。 

4-2-3 如當次以聯控方式行駛，則駕駛人員於開車前須依照

「阿里山森林鐵路聯控列車開車前測試表」辦理各項

測試並確認簽名，於回庫後連同「柴油機車行車保養

日報表」一起交回。 

4-2-4 本務機車於到站連掛車廂後，辦理軔機機能測試時如

發現故障，應會同檢車士確認故障，予以檢修或更換

                                           

13 詳附錄 8 
14 詳附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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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並再次測試確認完成後始得發車。檢車士應將

故障檢修或更換車輛登載於「客貨車工作日誌」及「客

貨車使用前後保養日報表」以利進行後續追蹤維修。 

自「阿里山森林鐵路動力車駕駛人員須知15」節錄如下，其中，條文

內容未見有關列車運行中煞車失效之處置說明， 

肆、行車中應行遵守事項 

十六、駕駛人員應力求列車運轉準時及行車平穩。 

二三、副駕駛在運轉中，發現有危險必要需緊急停車時應操作緊

急閥煞車。 

貨物裝載 

自「阿里山林業鐵路貨物運送契約16」節錄如下， 

總則 

填具運送申請書：託運人託運貨物時，應依下列規定填具運送

申請書對林鐵及文資處負責。 

貨名、數量、重量或體積包裝之種類標記。 

起運站名。 

到達站名。 

受貨人姓名，或商號名稱及住址。 

付費方式（有特別約定時，填明其約定條件）。 

填寫託運單之年、月、日。 

託運人之姓名或商號名稱及住址。 

 

承運 

查驗：託運之貨物，林鐵及文資處應根據運送申請書之記載，

就其數量及重量等項，會同貨主查驗。如查有與運送申請書上填註

各項不符或包裝不良者，應由託運人加以更正，或整理後始得承運。 

 

運送 

整車貨物裝卸時間規定如下： 

                                           

15 民國 99 年 2 月制訂 
16 無文件編號、制訂或修訂日期及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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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品類自林鐵及文資處調妥車輛，貨主自行裝卸之時起一小時。 

其他貨物二小時。 

整車貨物之裝卸，概由貨商自行辦理。 

裝載之限制：整車貨物裝載之重量、高度、寬度、長度不得超

過下列各款之限制： 

重量不得超過貨車標記載重。 

長度及寬度不得伸出貨車邊或車身周圍內層直立面。 

高度不得超過貨車之裝載高度。 

林鐵處依據「阿里山森林鐵路貨物運送實施要點」，辦理託運人

之貨物運輸作業，其中有關貨物之尺寸及重量限制規定彙整如下， 

八、（二）整車貨物之總重量，應不超過貨車載重標記，但跨裝二車

以上之貨物，以不超過所使用貨車之總載重標記為限。 

十二、填具運送申請書：託運人託運貨物時，應依下列規定填具運送

申請書對本路負責。 

(一) 貨名，數量，重量，或體積包裝之種類標記。 

十八、查驗：託運之貨物，本路應根據運送申請書之記載，就其數量，

重量及標籤等項，會同貨主查驗。如查有與運送申請書上填註各項不

符或包裝不良者，應由託運人加以更正，或整理後始得承運。如與託

運人填明者並無不符時，其費用及因此發生損害賠償，由本路負擔。 

十九、承運：貨運之承運整車貨物，經承運員司查驗過磅於貨主自行

裝車完畢會同加封，並認收後即為承運。 

二十六、裝卸費用：整車貨物之裝卸，概由貨商自行辦理。 

二十七、裝載之限制：整車貨物裝載之重量，高度，寬度，長度不得

超過下列各款之限制： 

（一）重量不得超過貨車載重標。 

（二）長度及寬度除跨乘二車以上者，不得伸出貨車邊或車身周圍內

層直立面以外。 

（三）高度不得超過貨車之裝載高度，但如以屋頂形裝載時，其中部

得突出○．三公尺，兩側必須較車邊平均逐漸低下○．三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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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超裝：整車貨物之裝載重量及容積，超過本要點第二十七條

規定之限制時，發現之車站應依左列規定處理之。 

（一）在中途站發現者，其逾重部分應予卸下，由託運人搬回或按整

車託運核收運費及雜費。 

（二）在中途站發現者，其逾重逾積部分應予卸下，並由處理站另按

整車計算及雜費另行起票，由到達站向受貨人核收之。  

（三）在到達站發現者，逾重逾積部分，應按整車運價計算運費及

雜費向受貨人補收之。 

 

列車運轉速限 

「阿里山森林鐵路列車運轉作業程序17」及「阿里山林業鐵路行

車實施要點18」中皆有列車運轉速度的規範，自「阿里山森林鐵路列

車運轉作業程序」節錄如下： 

十八、 速度控制： 

(一) 限速規定（公里/小時）：蒸汽火車最高限速每小時 18 公里，其餘

車種限速規定如下： 

 起 訖 站 直線最高速度 曲線最高速度 備註 

嘉 義-北 門 30 28   

北 門-竹 崎 45 40   

竹 崎-二萬平 25 22   

二萬平-阿里山 25 18   

阿里山-祝 山 20 18   

阿里山-眠 月 20 18   

阿里山-水山神木 20 18   

各區段直線運轉速度得誤差百分之十以內。 

(二) 列車通過對向轉轍器時，行車時速不得超過 12 公里，但有指定運

                                           

17 民國 99 年 2 月制訂 
18 民國 99 年 6 月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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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速度者應依所指示速度行駛。 

(三) 通過位於彎道上轉轍器之行車時速不得超過 10 公里。 

(四) 通過施工路段、坍方路段及慢行路段，行車時速不得超過 12 公

里，但有指定運轉速度者應依所指示速度行駛。 

(五) 進、出站時，行車時速不得超過 12 公里。 

守車乘務員或車長發覺車速過快、有安全之虞時應以無線電聯絡駕

駛確認，必要時操控車長閥制軔減速。 

 

行車超速查核 

「阿里山森林鐵路行車超速查核與處理須知」訂有行車超速查查核

及處理規定，節錄如下， 

貳、 行車超速查核 

五、 車庫主任必須指派專人審查車速紀錄。 

六、 行車保養時駕駛必須檢查確認車速紀錄器作用正常。如故障應

即排除，無法排除時應請求換車速紀錄器作用正常之機車。 

七、 完成列車運轉後駕駛必須繳交行車保養紀錄表及車速紀錄紙以

供審查。審查完成，審查人員及車庫主任在行車保養紀錄表及

車速紀錄紙上核章。 

八、 未超速之車速紀錄紙保存 2年備查。超速之車速紀錄紙上註記

車次、當務駕駛姓名、區段、時間範圍、平均車速、每小時超

出公里數（1級或 2級超速）。審查核章後依本須知參、行車

超速處理規定辦理。 

九、 車庫主任每月應將行車超速處理情形（附超速之車速紀錄

紙），以量化方式簽報鐵路課核備。 

十、 鐵路課應不定期派員抽查行車保養紀錄表及車速紀錄紙審查情

形，抽查結果應陳報核備。 

十一、 阿里山森林鐵路每季季安全檢查，檢查人員應將行車超速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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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情形列為檢查重點。 

參、 行車超速處理 

十二、 行車超速分為 2級，超出第 1級以外之列車運轉速度為第 2

級。 

(一) 、行車超速第 1級列車運轉速度範圍如下表： 

起訖站 直線最高速 曲線最高速 

嘉義~北門 33~36 28~31 

北門~竹崎 50~54 40~43 

竹崎~二萬坪 28~31 22~25 

二萬坪~阿里山 28~30 18~20 

阿里山~祝山 22~24 18~20 

阿里山~眠月 22~24 18~20 

阿里山~水山神木 22~24 18~20 

前項行車超速第 1級列車運轉速度範圍包括牽引及推進速

度。 

(二) 超出本辦法第二點第（二）、（三）、（四）、（五）限速

2至 3公里者為第 1級行車超速，超出 3公里以上者為第 2

級行車超速。 

十三、 車速紀錄紙上最大超速點其前後 4分鐘共 8分鐘之平均速度

為檢核超速之列車運轉速度。 

十四、 第 1級行車超速駕駛依下列各款處理： 

(一) 年度內第 1次行車超速駕駛，接受車庫主任再教育 1小時      

課程。課後駕駛並提出心得報告。 

(二) 年度內第 2次行車超速駕駛，接受車庫主任再教育 2小時課

程。課後駕駛並提出心得報告。 

(三) 教育課程內容包括：行車實施要點、平交道防護設施須知、

列車運轉作業程序、動力車駕駛人員須知、乘務員守則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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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電指認呼喚應答規定。 

(四) 全年行車超速 3次（含）以上駕駛，車庫主任應簽報鐵路課

議處。 

十五、 第 2級行車超速駕駛，車庫主任應即簽報鐵路課議處。 

本須知報奉林務局核備後實施。 

 

車種轉換（執勤資格） 

林鐵處之新進人員訓練及在職訓練是依「教育訓練程序19」進行，

節錄如下 

6-2 新進人員訓練 

6-2-1 配合林務局舉辦之訓練，指派新進人員參加。 

6-2-2 由各服務單位安排資深人員個別指導有關之工作技能、

知識、技術與品質觀念。 

6-2-3 專業性訓練：凡從事專業性工作之作業人員，於正式投

入工作之前由各用人單位實施職前教育訓練，依『鐵

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及本處『行車人員技

能體格檢查作業程序』技能檢定合格或取得證明文件

後，才可正式投入工作單位。 

6-3 在職訓練 

6-3-1 配合林務局舉辦之訓練，指派在職人員參加。 

6-3-2 鐵路課依本處『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作業程序』擬定

之教育訓練計畫書實施。 

6-3-3 由各單位視實際需求，簽辦教育訓練申請，經單位主管

同意後辦理訓練。 

林鐵處參考交通部「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在「行

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程序20」中訂有客貨車駕駛人員技能檢定項目，

節錄如下： 

6-3 機務人員技能檢定項目如下： 

                                           

19 文件編號：鐵-06，制訂日期：101 年 5 月，版次：1 
20 文件編號：鐵-01，制訂日期：101 年 5 月，版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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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客貨車駕駛人員 

 6-3-1-1 學科項目 

      （1）鐵路概論。 

      （2）號誌路線。 

      （3）鐵路車輛。 

      （4）檢查維修。 

      （5）運轉規章 

      （6）運轉理論。 

      （7）作業安全。 

 6-3-1-2 術科項目： 

      （1）速度觀測。 

      （2）軔機操作。 

      （3）軔機以外機器之操作。 

        （4）準點運轉 

        （5）緊急應變 

6-4 行車人員體格檢查 

6-4-1 新進人員：新進人員應經公立醫院、行政院衛生署評鑑

合格之教學醫院或交通部同意之醫療機構，依附件體格

檢查表施行體檢合格。客貨車駕駛人員並應經適性檢查

合格，適性檢查項目含速度預測力、反應注意力、雙手

協調性及左右眼深度立體知覺。 

6-4-2 現職人員： 

（1）駕駛人員每年至少檢查一次。但年逾六十歲者，每

半年檢查一次。 

（2）其餘行車人員每 3 年依附件體格檢查表施行體檢合

格。 

6-4-3 現職駕駛人員及乘務行車人員：每 3 個月辦理尿液檢查，

檢查項目包括嗎啡、大麻、安非他命及 MDMA 四項毒品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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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組織與管理 

林鐵處隸屬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其經營之阿里山林業

鐵路，依據鐵路法第 38 條規定，以專用鐵路兼營客貨運方式進行營

運。另依據鐵路法第 45 條訂定之「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

辦法」，林鐵處由交通部鐵道局進行監督，包含定期提送鐵道局營運

績效、營運狀況及安全管理報告等相關資料進行備查，並受鐵道局每

年定期檢查一次。林鐵處組織架構如圖 1.18-1。 

圖 1.18-1 林鐵處組織架構 

1.19 訪談摘要 

1.19.1 司機員 A 

該員具客車與貨車駕駛勤務資格，當天約 0730 時報到即啟動機

關車，出車前先檢查機車及準備程序約 1 小時，於 0810 時至 0820 時

完成聯結本日任務的工程貨車後，再進行氣軔貫通測試。 

氣軔貫通測試由正、副駕駛、檢車員與調度員相互協助進行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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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壓 1 公斤/平方公分、保壓與分持漏氣測試，期間調整軔缸活塞行

程長度與煞車閘瓦間距。正駕駛執行司軔閥操作，副駕駛調整出氣孔

大小與煞車閘瓦間距。煞車測試時 BP 減壓 1 公斤/平方公分，確認無

誤後再鬆軔。主風缸氣壓打滿是 7 公斤/平方公分，低於 6 公斤/平方

公分時 C600 空壓機會啟動打氣，機車運行移動或操作變速位時

C3000 空壓機才會輔助充氣，且有氣動式開關控制其動作。規章有規

定煞車測試發生異常時不能出車，但空壓機建壓時間沒有標準。 

在駕駛室內使用大支司軔閥作動煞車時，機車與車廂都會有煞

車，當天測試時軔缸活塞的作動都是正常的，伸長量約 10.5 公分，會

使用尺量測，活塞拉桿也未調整。煞車測試時要緊軔後 50 秒再鬆軔。

目前貨車使用的煞車系統都是 K 閥，而客車則是用 EA 閥，兩者都可

以階段性減壓增加煞車力，差別是前者只能一次性完全鬆軔，後者可

以階段性減少軔力。 

考克（Cock）開啟與關閉由檢車員進行，氣軔貫通後由副駕駛執

行氣軔貫通測試。由之前的經驗傳承，重載時要控制活塞作動 50~60

秒內完成，以利控制車速，出車前也會執行守車的車長閥測試。行駛

期間煞車停車後若覺得氣壓不足，應等候建壓完成後再恢復行駛。 

裝載完成出發前，要確認貨物內容、固定方式與總重後再通知司

機員，第一與第二趟是由該員擔任正駕駛，煞車情況一般都正常；第

三趟為另一位司機員駕駛，該員擔任副駕駛，於運轉期間執行運轉監

視與緊急緊軔的工作。出發後遇下坡路段時，感覺到有氣軔力不足，

BP 減壓 1 公斤/平方公分後煞車力也不足。這台機車的分配閥於主風

缸壓力 6kg 跳 7kg 時會卡住，那時要敲一下 C3000 空壓機才會順利

啟動，煞車力也比較弱。下坡時主要用調整大支司軔閥控制全車煞車

出力的方式來調整速度。 

目前依規定二萬平站以下至竹崎的速限是 22 公里，二萬平以上

的速限是 18 公里，此外路線上的每個彎道還有其特定速限要遵守。 

司機員訓練時要進行術科 500 小時訓練，期間由退休師傅進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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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認識與實作，另有學科訓練，學科（客車 120 小時）與術科訓練時

數滿後報考駕照（貨車單機訓練之後有考核），取得駕照後的技能維

持方式是一年檢定 2 次。該員是臺鐵第一批訓練的司機員。 

目前林鐵處對貨物列車有編排出車的時刻表與趟次，等裝載完成

後就可以開車。事故當天預計進行 4 個趟次的運行，前兩趟是由該員

進行駕駛。整備時間訂為出車前 2 小時進行（至少有 1 小時以上），

測試期間若感覺煞車力不足時，會進行軔缸與拉桿間隙距離的調整。 

於氣軔貫通測試、空壓機油高度、閘瓦厚度不得小於 1 公分等檢

查項目都有手冊規範。軔塊低於 1 公分需進行更換，依經驗傳承車廂

的軔塊不能一次全換，否則新軔塊軔力會不足。事故當天編組的主風

缸建壓時間正常，只是機車的分配閥會要跳不跳的。過去經驗 MR 軔

缸壓力用掉 1 公斤/平方公分，回補時間大約需要 30 秒。煞車測試期

間，在煞車完後會先進行保壓一陣子之後再鬆軔。該員認知是 MR 壓

力應維持在 6 至 7 公斤/平方公分，運行期間操作煞車時若 MR 壓力

低於 6 公斤/平方公分時應停車。 

事故前一天有對機車做油水檢查與軔塊調整工作，出發前確認

MR 壓力 6 公斤/平方公分以上後就發車，發車前用小支司軔閥做煞

車測試。機車設計是有變速機入檔時，即使用氣軔還是會有動力，此

外沒有使用變速箱進行液力煞車的功能，出發時會是下坡，進入阿里

山車站時就是要維持時速 12 公里以下運行。待完成與貨車連接後，

先做 BP 減壓 1Kg/ cm2 漏氣測試，期間確認活塞長度。守車上有 BP

壓力錶，可觀察 BP 有無貫通。此外，不會做駕駛室內的車長閥緊急

緊軔的測試，只會做守車的車長閥緊急緊軔測試。 

煞車測試的步驟分別是，強制鬆軔、鬆軔、分持、保壓、常用緊

軔、緊急緊軔測試，與守車喇叭與其車長閥緊急緊軔測試。 

常用緊軔減壓且保壓後，若要增加煞車力，須強制鬆軔後再次用

常用緊軔減壓並保壓，若無強制鬆軔直接再次減壓，則 BP 會減壓但

不會增加煞車力。貨車使用 K 閥，客車使用 EA 閥，只有 EA 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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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緊軔，所以用開客車的開法開貨車可能會導致煞車力不足。事發

前有反應司軔閥與分配閥有異常，但維修人員表示沒有零件可更換。 

翻車前該員有聽到正駕駛啟動煞車，但正駕駛說沒氣，該員也聽

到煞車放氣很不正常，車輪要有旋轉 C3000 空壓機才能運作充氣。該

員經驗是直線段才能緊急緊軔，在彎道用緊急緊軔會導致出軌與翻

覆。運行期間該員感覺是正駕駛用操作 K 閥方式在進行煞車。 

發生事故的第三趟該員在副駕駛座觀察，只能啟動車長閥、撒沙

與喇叭。此外，僅能由運作聲音確認 C3000 與 C600 空壓機有無作動，

儀表上並沒有顯示燈可以確認，開車時很吵也會聽不到空壓機的打氣

聲音。平常由阿里山車站出發後大約在時速 10-12 公里/時會進行第一

次煞車控制速度，之後再視狀況啟動煞車控速，但事發時是第一次煞

車有效，第二次煞車則無效。 

事故當日有開啟行車紀錄器，但不確定是否有開機成功。 

1.19.2 司機員 B 

    事故當日出庫測試完就準備出發，之前第一、二趟出發前並沒有

做煞車測試，因為事前已有進行過列車整備且沒有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規範須如此作，沒有換人駕駛時也不需再重做煞

車測試。該員駕駛經歷約 6~7 年，客車與貨車都有開過，之前駕駛經

驗中沒遇過 2 台空壓機都不能打的狀況。 

    該員駕駛第三趟運行時，一開始是用小支司軔閥鬆軔前去裝載貨

物，進行貨物裝載時用大支司軔閥煞車後保壓，接著運轉至分持位。

裝載完成由阿里山車站出發後，分別輪流用煞車、保壓與分持等檔位

進行調速。 

    事故當天 DL 39 機車漏氣狀況嚴重，出發前有確認 MR 壓力是 6

公斤/平方公分多，前兩趟與第三趟運轉採取的煞車方式差不多，出發

後遇下坡就把變速箱打中立，採滑行方式運轉，沿途都有用煞車但車

速依然有上升。時速 30 幾時已使用 BP 減壓 1 公斤/平方公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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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只專注 BP 指針的顯示，沒確認到 BC 壓力指針有沒有上來，最

後翻車時副駕駛使用緊急緊軔後，兩支指針約莫停在 3.2 公斤/平方公

分位置。事故當時只想到因為車速越來越快，所以有點慌張，沒有確

認到減速的情況。 

    下坡期間的第一次煞車時，BP 約減壓 0.3~0.4 公斤/平方公分讓

車速約保持在 15 公里/時，覺得煞車有用，之後維持在保壓位，後來

隨著車速增加該員就用司軔閥繼續 BP 減壓，但煞車力卻沒有上來，

所以車速一直增加，該員就開始慌了，沒有確認 BC 壓力指針有沒有

上來。車速增加期間，小支司軔閥還保持在鬆軔位，用大支司軔閥去

控制煞車減速；期間該員不敢嘗試鬆放煞車後再啟動煞車，避免車速

失控。至神木車站前翻車前，聽副駕駛用車長閥緊急緊軔減速，使用

後有聽到很大聲的洩氣聲。發生煞車打滑無告警要用經驗判斷，翻車

後看軔缸都有作用，道旁有坡度標但該員沒再看。 

    該員上一次駕駛貨物列車是 1 年多前，期間都是駕駛客車。平時

駕駛貨車用煞車控速時，大多採取 BP 減壓 0.4~0.5 公斤/平方公分就

已足夠，客車的話每台機關車不一樣，有時要減壓到約 0.6 公斤/平方

公分左右，主要是發車前要下車去看軔缸長度與調整保持閥，保持適

當之煞車力輸出。 

    發車前檢查作業有 SOP 規定的軔機測試表，作業時要用 BP 減壓

1 公斤/平方公分後看軔缸長度。目前林鐵處沒有牽引噸數的相關規定，

裝載完成後車長也不會回報總重，之前該員也有載過 12 噸重的怪手。

運轉列車有操作規定，也有行車駕駛相關規定且每年考試，貨物列車

用跟車訓練由師傅實地教學，不過沒有教材可供參考，出去跟車訓練

8 小時期間，就是用聽師傅解說且實地操作方式學開車。拿到證照上

路後每年 2 次有筆試與術科檢定，術科是上路開，用營運列車車次來

考，上路檢定只有客車沒有貨車。林鐵對司機員之培訓主要係使用經

驗傳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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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 車長 

該員表示事故當天完成例行事務後，帶裝備進入守車及進行環車

例行車況檢查無誤後，請車輛調度人員讓機關車出庫，並辦理機關車

與列車連結，連結完成後其中 1 位司機員下車，會同車長及檢車人員

再巡查全車車況一次，及確認軔管、聯結器等是否聯掛確實。 

由檢車人員拉車長閥，由其在車下觀察軔缸連桿伸出、軔機及煞

車軔塊連動，同時會注意煞車軔塊厚薄及與車輪咬合狀態，若有異常

時會立即通知會檢維修人員注意。 

車輛檢查完成後，該員需填寫檢視單並簽名後交車站值班站長，

並確認列車裝載貨品及配合裝載作業。 

該員印象事故當日工程車未刻意紀錄裝載舊道碴數量，一般大包

約 12 至 13 包，小包的會堆疊兩層，也不會整車都裝載。裝載現場沒

有監視錄影，車站內之監視錄影機是否有照到就不知道了。裝載完成

出車時需先通知車站日勤人員（類似車站調度人員，非值班站長）。

裝載完成後通知日勤人員，如沒問題就會被通知可出發。 

該員表示前 2 趟開得較慎重且較慢，而第 3 趟出發沒多久速度感

覺就很快，過鐵橋後明顯感覺車速越來越快，於是通知駕駛降速運行，

可是實際車速感覺並未降下，且看到氣壓表指針快速降至零，推測當

時駕駛應在進行煞車動作，當下車長閥也沒作用。運行過程中有感覺

中間有一小段時間車速有稍微下降，但是馬上又上升。受訪者回答第

3 趟出站時之車速，比第 1、2 趟快但是感覺還算好，另表示車速開始

加速時就想拉車長閥，但當時氣壓表指針已歸零，同時列車也已操作

過煞車緊軔動作，並記得氣壓錶曾有一度上升。 

該員印象中車輛過彎後直接就翻覆，過程很快，並表示沒有安全

帶設備，翻車時右邊是山壁左邊是斜坡，身旁坐著神木車站接班站長。

受訪者回答林鐵之貨車設備太老舊了，民國 60 幾年使用至今，貨車

所使用之 K 閥較不安全，客車有 EA 閥與輔助風缸較安全。客車 EA

閥充氣後放上一天也不用擔心氣壓不足問題，K 閥較會漏氣易造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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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不足現象，但不確定是否與其老舊有關。 

林鐵路線彎道多，守車任務在瞭望注意車前狀況，遇緊急情況時

拉車長閥緊急煞車讓列車停止。守車因為沒裝設車速錶，所以使用車

長閥時機大多靠感覺。 

貨車在載貨時車長會在旁監督，及初判是否符合相關規定，如是

否有超重情況，本次裝載太空包並未過磅秤重。太空包貨運裝載契約

為廠商承攬林鐵處站內廢道碴清運，為運送廢道碴而向林鐵處租用貨

車。 

事故當天共出 3 趟貨車，僅第 1 趟出車未載太空包前有施作氣軔

測試。林鐵貨車及客車在路線行駛之限速沒有區別。 

1.19.4 檢車員 

該員於民國 106 年至林鐵，負責車輛巡檢，包含車輛底盤及轉向

架、確認有無缺陷或斷裂及軔管有無漏氣等。 

事故當天聯結前約 10 至 20 分鐘，進行工程車巡檢，檢查結果無

異狀。約 8 點在阿里山車站 2 股道聯結工程車，聯結後進行氣軔測試

及保持閥之調整。關於保壓位的確認，司機員先執行減壓煞車 1 公斤

/平方公分，該員由機車前往平守車（移動約 1 分鐘），檢查漏氣量，

壓力錶指針約在 4 至 4.2 公斤/平方公分。出車前測試車長閥、燈光及

喇叭，檢查結果無異狀。 

測試車長閥時，操作車長閥 0.5 秒至 1 秒，確認軔缸壓力值在 4 

公斤/平方公分左右。氣軔測試除檢查有無漏氣外，亦會目視檢查軔塊

厚度是否有 1.5 公分。以尺量測軔缸拉桿行程長度，是否為手冊上所

載正常範圍的 11-13 公分。出車前檢查不會將 MR 壓力降至 3.2 公斤

/平方公分以下，進行緊急煞車作動測試。 

車下檢查由該員單獨執行，檢測時如發現異常，請資深班長協助

處理。如維修人員在現場無法處理，會報工廠處理。訓練時由老師傳

帶領，以現場狀況教導為主，相關數據會參閱手冊。訓練結束有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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軔塊或連桿等測驗。 

K 閥及 EA 閥都可階段緊軔，只有 EA 閥可能階段鬆軔，使用 EA

閥氣壓會保持。 

設定 K 閥 1 公斤/平方公分，就有 1 公斤/平方公分的力道，會因

漏氣而壓力逐漸下降，無法保壓，直到 MR 沒氣。輔助空壓機在 MR

壓力 5 公斤/平方公分以下會開始打氣。 

使用 K 閥時，設定約 0.4 公斤/平方公分就會有煞車，如發現來

不及煞車，經驗要在 1 至 2 秒內判斷使用緊急緊軔，才有足夠的風量

來得及煞車。 

K 閥內的保持閥，其作用在控制軔缸收縮時間，目前設定 40 至

45 秒，時間調越長，軔缸回去的速度越慢，煞車持續時間較久。40 至

45 秒是較好開的設定經驗值，搭配 11 至 13 公分軔缸行程及軔塊距

踏面間隙，才會有最佳煞車力道。 

減壓煞車後車速未降低，不可以回充，要執行緊急緊軔。空氣流

動速度沒想像的快，如想要等回充至 5 公斤/平方公分再煞的話，車

速會變快。使用緊急緊軔都可讓車子停下，只是煞車距離會因現場狀

況而異，如果緊軔後發現車速降的不如預期，但不到需緊急緊軔，可

以再減壓如 0.5 公斤/平方公分，但不可回充，如果還是不行，可緊急

緊軔。如果反覆回充再減更大壓力，空氣會補不足。 

1.19.5 隨車站長 

該員事故當天在車上隨車，認為速度已經過快，看壓力錶時發現

BP 指針都已經快降到 0 公斤/平方公分。那時有跟車長說，也有試拉

車長閥但都沒有效，之後也有跟司機反應車速過快的狀況。還沒到下

坡彎道 0301 紀念碑那邊，BP 壓力錶就是 0 公斤/平方公分了，因為

速度有點偏快，所以才去注意。後來有注意到 BP 壓力有恢復至大概

3 公斤/平方公分以上時就翻車了。一般情況若發現車速過快，可以拉

車長閥作緊急緊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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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長作業期間要留意車廂連結情況，也要看軔管及軔塊狀況，柴

液機車及車廂連結後，會測試車長閥以及喇叭、雨刷等設備，確認其

功能正常。車長工作項目也有 SOP 規範，日常值勤時要會依當天任

務來排定擔任車長或站長任務，該員比較常輪到擔任值班站長。 

裝載作業確認採師徒制教學，老師傅都會說太空包最多能裝載幾

包，依經驗裝滿大概是一車廂裝 8 到 9 包，若有超出車斗，就會請廠

商拿掉，主要還是看車斗有無超出。裝載重量則是看車斗跟轉向架有

沒有壓到，若貨物裝載情況沒問題，就不用特別告知司機員。此外裝

載作業期間，還有一位司機員一起檢查，車長閥則是檢車時測試。裝

載作業並無相關規範，大概看吊掛過程是否正常以及有無安全疑慮，

不過這部分的工作主要是車長負責。 

該員不清楚林鐵處對該作業提供廠商怎樣的訓練，一般是依外包

工程單位，按照順序進行吊掛裝載，當天的太空包只裝了一半，所以

堆到第二層，材績不超過車斗高度即可。 

1.19.6 阿里山車站站長 

該員是助理管理師，事故當日是擔任值班站長，12 點打完卡就與

前一班的站長進行交接，之後進行巡視工作。 

該員接班當下剛好是貨物列車第三趟運行，車長會去看貨物裝載

作業是否完成，之後通知站長可否發車去二萬平，接著該員就準備開

車燈及信號燈等顯示開車訊號讓列車發車。表單部分就第一趟有，該

員執勤是第三趟沒有表單，一般發現貨物有問題會直接跟車長講，等

候裝載工作調整完後會回報給日勤人員，再通報給值班站長。 

當天時刻表預計是 1254 時發車，當日就剛好裝完發車。阿里山

車站都以辦理客車運轉為主，因當天有一班客車一點發車；若是貨物

列車延遲到一點才裝好，該員會改成先發客車。 

在通聯作業，司機員與車長都是用無線電回報，該員是接收到車

長資訊後，由該員確認信號燈顯示後就可發車。事故當日約 1254 時



 

 73 

發車，月台還有一班客車 1300 時要發車，但不到一點就聽到無線電

中車長在呼叫說感覺怪怪的，而且有手拉車長閥但無法煞住，出事之

後就反映阿里山車站，該員就請他拍照，要跟科長報告，後續也在無

線電聽到出軌。 

1.19.7 舊道碴搬運人員 

當日主要擔任工作負責人，是清運廠商的角色，主要負責袋裝好

就上平板車，確認裝載無誤就可以就發車。車次由該員事先提出申請，

發車趟次就要配合林鐵當日實際的調度情形。事發當日申請三趟貨物

列車的運行，第三趟就發生事故。 

搬運作業主要是清理舊道碴後，再用太空包裝載，集中在空曠地

方暫存，接著申請貨物列車載到二萬平。太空包堆疊方式依經驗作業，

看怪手可吊多少，差不多最多是一噸，但通常不會載到一噸。平均吊

掛 14~15 包上車。 

天候雨天跟晴天有差，雨天含水量比較多，但搬運上不會作調整，

是用調整上車太空包數量方式因應，第二層的吊掛作業進行方式也是

如此，事故當日印象中沒下雨。裝載完成後只有車長會確認，之後由

司機員開車。若裝載作業上需要移車，會跟車長作配合並說明如何移

動，最後則是看有沒有危險或是異物掉在道碴區。貨物列車搬運完成

後林鐵處會開運輸貨票，累積一個月或兩個月後跟林鐵處申請付款，

貨票上要填車次、載運貨物、廠商等項目，但載運重量一輛平板車都

寫 10 噸。 

林鐵處當初只有說裝載不能超過 10 噸，旁邊不能超過平板車寬

度，高度不能超過守車的高度，但不清楚這些事項有無明文規定。怪

手裝載時，通常會從機車最前面一台開始裝，單一車斗就讓怪手自己

放。清運舊道碴的作業雖有趕工壓力，但事故車次無趕工且有正常發

車。 

裝載完成是由車長確認是否符合裝載規定，比較大包的太空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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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裝少一點，不過都是依經驗作業。整包平板車可以放到八包，半包

可以放到 14~15 包，可以裝到第二層。第一及二趟都是有到第二層，

作業型態大都這樣。 

1.20 事件序 

    本次事故經過之時序如表 1.20-1。 

表 1.20-1 事故經過時序表 

時間21 運轉過程 

約 0730 時 
司機員報到，至阿里山車站車庫發動編號 DL-39

柴液機車。 

約 0750 時 
司機員 A 自車庫駕駛柴液機車至阿里山車站月台

區，與 3 節高甲車及 1 節平守車進行聯結作業。 

約 0816 時 車輛檢查完成。 

約 0820 時 阿里山車站值班站長進行最後確認。 

約 0823 時 
值班站長確認柴液機車至平守車之間氣軔連通管

路均正常。 

約 0830 時 
廠商搬運人員開始吊運太空包帶至高甲車內，並

由車長目視確認置放情形。 

約 0903 時 第 660 次車由阿里山車站出發。 

約 1015 時 第 661 次車由二萬平站返回阿里山車站。 

約 1108 時 第 662 次車由阿里山車站出發。 

約 1220 時 
第 663 次車時由二萬平站返回阿里山車站，由司

機員 A 擔任正駕駛，司機員 B 擔任副駕駛。 

1254：13 時 

第 664 次車由司機員 B 擔任正駕駛，司機員 A 擔

任副駕駛，列車於第 2 及 3 股道完成舊道碴裝載，

由阿里山車站出發。 

1254：55 時 離站後列車車速 16 公里/時。  

1255：10 時 車速微降至 15 公里/時。 

1255：22 時 車速升至 22 公里/時。 

1255：48 時 車速回升至 28 公里/時。 

1256：14 時 車速降至 24 公里/時。 

                                           

21 本表所列時間係參照人員訪談紀錄、附錄 2 及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之車輛聯掛表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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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32 時 車速回升至 27 公里/時。 

1256：56 時 車速降至 20 公里/時。 

1257：26 時 車速已升高至 40 公里/時。 

1257：36 時 車速為 44 公里/時。 

1258：37 時 
紀錄器時間終止，列車出軌，平守車車頭位置最

後停於里程 69K+966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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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分析 

本章節依列車傾覆臨界速度推估、列車車速及制軔操作、事故車

制軔功能實車測試、運轉管理、貨物運送管理及煞車系統維修等議題，

分析如下。  

事故司機員具備有柴液機車之合格駕駛資格。事故當日通過血壓

及酒精測試，符合執勤條件。近一年之訓練、考核及體檢結果均無異

常。另事故車副駕駛有操作車長閥，及車長通報司機員車速過快之處

置符合運轉規範。 

2.1 列車傾覆臨界速度推估 

列車行駛於曲線路段時，在曲率半徑、超高、列車重心高度、軌

距及橫向擺動等因素下，依據工程力學原理有一個允許列車安全通過

之臨界速度，此臨界速度是指列車車輪離開鋼軌踏面並開始翻覆的速

度，稱為「傾覆臨界速度」。 

而列車傾覆臨界速度的計算，國際上廣泛引用日本工程師國枝雅

治（Masaharu Kunieda）博士的數學公式（不考慮側風效應）： 

𝐷 =
2ℎ𝐺

𝐺
(

𝑉2

𝑅 ∙ 𝑔
−

𝑐

𝐺
) +

2ℎ𝐺

𝐺
(1 −

𝜇

1 + 𝜇
∙

ℎ𝐺𝑇

ℎ𝐺
) ∙

𝛼𝑦

𝑔
 

其中， 

𝐷：risk rate 

ℎ𝐺：車輛重心高度（公厘） 

ℎ𝐺𝑇：轉向架重心高度（公厘） 

𝐺：軌距值（公厘） 

𝑐：超高值（公厘） 

𝑅：曲線半徑（公尺） 

𝛼𝑦：橫向振動加速度（公尺/平方秒） 

𝜇：轉向架•車體質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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𝑔：重力加速度（公尺/平方秒） 

當 D 值為 1 時即代表列車到達傾覆臨界狀態，由此導出列車傾

覆速度公式如下： 

V=√(
c

G
+

G

2hG
-A) ∙R∙g， A： [1-

μ

1+μ
∙
hGT

hG
] ∙

αy

g
 

因平守車為列車組行進方向的第一節車，依林鐵處提供的實車尺

寸量測資料，將相關參數值代入上述公式，求得傾覆臨界速度資料，

如表 2.1-1，列車在通過事故路段里程 70K 附近，其曲率半徑 40 公尺

之傾覆臨界速度為 42.6 公里/時。 

表 2.1-1 列車傾覆臨界速度22 

項目 

𝑅 

半徑 

𝑐 

設計

超高 

𝐺 

軌距 

ℎ𝐺  

車輛重

心高度 

ℎ𝐺𝑇  

轉向架

重心高

度 

𝛼𝑦 

橫振動

加速度 

𝜇 

轉向架/

車體 

𝑉 

列車傾

覆速度 

單位 公尺 公厘 公厘 公厘 公厘 
公尺/ 

平方秒 
質量比 公里/時 

代入參

數及計

算結果 

50 39 

762 
1100 

 

365 

 

0.981 

 

0.4 

 

46.7 

40 49 42.6 

38 49 41.5 

2.2 列車車速及制軔操作 

事故路段阿里山車站至二萬平車站區之路線為下坡，依「阿里山

森林鐵路列車運轉作業程序」，列車於該路段運轉時，直線段限速 25

公里/時，曲線段限速 18 公里/時。 

由 1.14.1 節行車速度紀錄器解讀結果，事故車於 1254:13 時自二

萬平車站出站，於 1255:19 時約 1 分鐘後車速達 22 公里/時，之後列

車速度保持在 22 至 27 公里/時之間，1256:56 時車速降至 20 公里/時，

                                           

22 車輛重心高度及轉向架重心高度均是以軌道面為基準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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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車速開始持續上升，1257:26 時達 40 公里/時，於 1257:36 時紀錄

器最後一筆記錄顯示車速為 44 公里/時。列車於曲線段里程 69K+966

處出軌傾覆，自阿里山車站出站後至發生列車出軌傾覆歷時約 3.4 分

鐘。依 2.1 節臨界傾覆速度推估值 42.6 公里/時。 

依司機員 B 訪談紀錄顯示，司機員 B 擔任第 664 次車正駕駛，

於列車出發後因遇下坡路段，採用滑行方式並操作自閥至常用緊軔段

位控制車速運轉，但於操作自閥時卻未能降低車速，車速依然持續上

升；另司機員 B 於運轉過程中，只注意空壓錶之軔管壓力值減壓

0.3~0.4 公斤/平方公分，但未確認代表煞車作動之軔缸壓力值有沒有

上升。 

調查發現：依 1.15.2 節，以事故路段曲率半徑 40 公尺，坡度千

分之 50 軌道線形，計算 18 公里/時及 44 公里/時車速降至 0 公里/時

所須之制軔力各須大於 2,681 公斤力及 2,575 公斤力。若操作自閥至

常用緊軔段位最大值，其煞車軔缸壓力值為 3.5 公斤/平方公分，依上

述兩不同速度，制軔力各為 7,880 公斤力及 6,076 公斤力，應可以使

列車順利減速。 

因此若依司機員 B 所述，軔管壓力值約減壓至 0.4 公斤/平方公

分，依 1.15.2 節計算之軔缸壓力值 1 公斤/平方公分，依上述兩不同

速度，制軔力各為 1,626 公斤力及 1,254 公斤力，均僅能提供常用緊

軔段位最大制軔力的 20%，難以使列車減速。 

綜上：司機員 B 於阿里山車站往二萬平車站之下坡路段，操作自

閥於常用緊軔段位減速滑行，但未注意駕駛台車速表及代表煞車作動

力之軔缸壓力值，當車速逐漸加快超過速限時，司機員 B 仍以未足量

之常用緊軔段位減速，未立即將自閥移至緊急緊軔段位或通知司機員

A 及平守車車長操作車長閥協助減速，雖然司機員 A 於接近曲線段

時有操作車長閥，但因車速已過快，列車最後以 44 公里/時，超過臨

界傾覆速度推估值 42.6 公里/時，於進入曲線段里程 69K+966 處出軌

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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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事故車制軔功能實車測試 

依本會進行之事故機車實車測試顯示，事故機車之空氣壓縮機

Type C600 於引擎啟動且保持惰速狀態下，即開始啟動建壓且空氣壓

縮機 Type C3000 快速建壓功能亦能正常啟動，兩空氣壓縮機均能將

主風缸壓力充氣至 7 公斤/平方公分，符合系統設計功能。 

煞車測試分別將單閥移至鬆軔位、運轉位、慢緊軔位、快緊軔位

及保壓位，確認該車駕駛室單閥在緊軔、鬆軔與保壓的功能均正常。 

另將事故機車與三輛高甲車與一輛平守車聯結後，模擬事故當時

之編組進行靜態煞車測試。煞車測試期間分別將自閥移至充氣位、運

轉位、常用緊軔位、緊急緊軔位、保壓位及分持位，比對確認機車頭

駕駛室之雙針空壓錶與平守車的軔管壓力錶顯示一致，確認駕駛室自

閥在控制編組車輛的緊軔、鬆軔、保壓等煞車貫通與機車頭單獨緊軔

功能均正常。另於保持車速 11 至 12 公里/時行駛狀態下，分別將自

閥移至常用緊軔位、緊急緊軔位及保壓位，比對確認機車頭駕駛室之

雙針空壓錶與平守車的軔管壓力錶顯示一致，確認列車移動期間，駕

駛室自閥具備控制編組車輛的常用緊軔、緊急緊軔與保壓等煞車貫通

功能均正常。 

依 1.15.1 節，於車輛靜止狀態，分別將柴液機車駕駛室與平守車

車長閥拉下造成軔管壓力快速減壓啟動煞車，期間比對確認機車頭駕

駛室之雙針空壓錶與平守車的軔管壓力錶顯示一致，確認車長閥啟動

全車煞車之貫通功能正常。 

綜上所述，經實車煞車性能測試結果發現，事故機車空壓機啟動

建壓、駕駛室單閥與自閥各段位、車長閥之制軔功能等均正常。 

2.4 運轉管理 

本節係針對司機員及車長運轉規範、司機員檢定及訓練、出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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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程序及行車影像紀錄器等議題，分析如下。 

2.4.1 司機員及車長運轉規範 

第 664 次車自阿里山車站出發後，司機員 B 多次以 20 公里/時至

27公里/時超速通過曲線段，司機員A亦未操作車長閥啟動緊急緊軔。 

檢視｢阿里山森林鐵路動力車駕駛人員須知｣對於執勤司機員於

行車中應行遵守事項：十六、駕駛人員應力求列車運轉準時及行車平

穩。…二三、副駕駛在運轉中，發現有危險必要需緊急停車時應操作

緊急閥煞車。林鐵處相關運轉規章未規範正駕駛於運轉操作過程中，

應隨時注意車速是否超過路段規定限速，及對正駕駛操作列車緊急緊

軔及副駕駛操作駕駛室內車長閥之使用時機進一步說明，如列車失速

或遭遇外物入侵等危及行車運轉安全之狀況發生時。 

另依車長訪談紀錄，車長感覺車速過快時，就想操作車長閥協助

列車減速，但當時發現軔管壓力值已降至零，判斷柴液機車駕駛室人

員已有進行緊急緊軔處置作為，故未再進一步操作車長閥。依「阿里

山森林鐵路列車運轉作業程序｣規範，車長發覺車速過快有安全之虞，

必要時操控車長閥制軔減速。惟因平守車未設置車速表，車長僅能透

過運行過程目視感覺路線變化，或與司機員確認車速，無法實質發揮

列車運轉速度監視功能，即時操作車長閥使車速降低至安全限速範圍

內。 

2.4.2 司機員檢定及訓練 

第 664 次車編組為貨物列車，其煞車氣源控制裝置為 K 三動閥，

而客運列車則使用 EA 閥。依 1.8.5 節煞車系統說明，兩者作動原理

及設計構造不同，EA 閥操作可階段鬆軔及緊軔，司機員緊軔後保壓

維持一定軔力，可依路線、坡度、速度狀況，調整軔力大小；K 三動

閥操作時可階段緊軔但無法階段鬆軔，司機員若於緊軔後，要降低制

軔力，必須回復運轉位完全鬆軔後，再進行階段緊軔。因此，K 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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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與 EA 閥於鬆軔的操作方式不同。 

依交通部「鐵路行車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及林鐵處｢行車人

員技能體格檢查程序｣，林鐵處應定期安排行車人員複訓，以維持其

操作車輛所需知識及技能的熟練。依 1.6 節人員資料，司機員 B 具備

客車及貨車駕駛資格，惟民國 108 年及 109 年在職訓練無貨物列車操

作相關項目。另依司機員 B 訪談紀錄，司機員 B 於取得合格證照後

未曾以貨車進行術科檢定，且於發生本案事故前已 1 年多未駕駛貨物

列車。 

貨車和客車的煞車氣源控制裝置不同，煞車操作方式亦不相同；

林鐵處僅以客車編組對司機員進行術科檢定及在職訓練，未能達到有

效檢核司機員對於貨物列車之操作熟練度，可能對貨物列車煞車系統

可階段緊軔，無法階段鬆軔之操作方式生疏，造成無法準確控制車速。 

另交通部鐵道局（以下簡稱鐵道局）負有鐵道營運監理職責，依

鐵路相關法規如鐵路法、鐵路運送規則及鐵路行車規則等，對鐵路機

關（構）執行監理作業。監理機關職權至少包含：制訂安全法規、具

備查核機制、人員檢定給證及事故/事件行政調查等。 

林鐵處司機員之檢定作業係由其自行執行及給證。依交通部「鐵

路法」第 34 之 1 條、第 44 之 1 條及「國營及民營鐵路列車駕駛人員

檢定給證管理規則」，交通部檢定合格並發給執照之客貨車駕駛人員

僅有國營及民營鐵路，未包含如林鐵處阿里山森林鐵路等專用鐵路。 

本會認為：林鐵處司機員與國營及民營鐵路司機員同樣負有列車

運轉安全之責，惟鐵路法未將專用鐵路司機員納入交通部之檢定給證

之範圍，監理機關鐵道局無法掌握其司機員檢定方式及給證標準，難

以發揮安全監理功能。 

2.4.3 出車前檢查程序 

依 1.17 節「機車執勤作業標準書」，司機員依「柴油機車行車保

養日報表」（一級檢修）項目進行出車前保養，惟其檢修項目，雖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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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系統檢查項目及檢查結果欄位提供司機員填寫，惟無檢查方式

及合格判定標準。以軔機系統「軔塊厚度及調整間隙」檢查項目為例，

未載明應檢查煞車軔塊厚度之量測位置，及提供調整間隙值合格之

判定標準。 

本會認為：林鐵處對於司機員出車前檢查程序，未明訂檢查方式

及判定標準，易因司機員依其自身經驗進行檢查及判定，而造成出車

前檢查結果不一致。 

2.4.4 行車影像紀錄器 

依 1.14.2 節，司機員於事故當日執行「柴油機車行車保養日報表」

之「行車錄影機測試」項目，檢查結果正常；「阿里山森林鐵路列車

運轉作業程序」及「機車執勤作業標準書」，未見有司機員應於出庫

或出車前，確認行車影像紀錄器開啟之規定。依司機員 A 訪談紀錄，

事故當日有開啟行車影像紀錄器，但不確定是否有開機成功。 

本會認為：林鐵處僅規範列車整備時行車影像紀錄器應執行功能

測試，未規範於列車出庫或出車前，司機員應再次確認行車影像紀錄

器是否開啟成功，以致事故當日未能記錄事故當時之運轉過程，協助

了解司機員之實際操作情形。 

2.5 貨物運送管理 

依 1.8.4 節及 1.17 節「阿里山森林鐵路貨物運送實施要點」二十

七條裝載限制，明訂貨物堆疊高度不可超過裝載高度，每車貨物重量

不可超過其車斗標記載重限制 9 公噸。 

依 1.14.3 節，經調閱民國 109 年 10 月 15 日事故當日阿里山車站

監視影像，廠商於執行舊道碴運棄工作項目時，將裝填舊道碴之太空

包袋以堆疊兩層方式放置於高甲車車斗上，貨物已明顯超出車斗護欄

高度。另依 1.16 節及附錄 13，廠商申請之運輸貨票，記錄每車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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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載重量為 10 公噸，已超過載種限制 9 公噸，並與調查小組現場量

測唯一未翻覆高甲車之太空包袋總重量 8.432 公噸，其結果顯示不一

致。依車長訪談紀錄，該次裝載之太空包袋未進行秤重。 

本會認為：林鐵處未依裝載限制規定，確實檢查每車貨物重量是

否超重，及未明確定義貨物裝載高度上限值，致可能因貨物超重及堆

疊高度過高等問題，影響列車運轉安全之風險。 

2.6 煞車系統檢修 

依 1.8.6 節及附錄 8 至 11，有關柴液機車與貨車一至四級檢修紀

錄的煞車系統檢修項目，維修人員於｢檢查結果｣或｢工作記號｣欄位均

以｢打勾｣方式表示檢查結果正常，惟如一級檢修之檢查軔塊厚度、二

級檢修之空氣壓縮機加油及調整器調整壓力、三級檢修之檢查壓縮

機…等檢查項目，未以數據化方式記錄量測結果及載明判定標準。 

另貨車一級檢修中保持閥及軔機作用不良，其中「作用不良」未

定義明確之判定標準；二級與三級檢修中 氣軔軟管超過耐用期限，其

使用起始日期未見於檢修項目表及紀錄，維修人員無從判斷軟管是否

到達快到達使用年限而安排汰換。 

本會認為：林鐵處對於柴液機車與貨物列車之各級檢修，相關維

修表單之檢修項目未載明判定標準及要求記錄數據，易造成檢修人員

依循其個人維修經驗來作為判斷檢修項目合格與否，並可能導致檢修

結果出現落差，無法實際反應煞車系統之使用狀態。 

另 依 1.8.6.3 節 ， 原 廠 維 修 手 冊 有 關 空 氣 煞 車 系 統

（ INSTRUCTION PAMPHLET FOR ET-6 （ DL14 ） AIR BRAKE 

EQUIPMENT,1982）建議‶..每次柴液機車進廠時都應測試曲軸箱油的

顏色和粘度，通常是在運行 750 小時左右（C600 & C3000）。通常，

機油濾清器大約每三個月到一年清潔一次..″，惟於柴液機車各級檢修

紀錄中，未見有依原廠建議空壓機運行 750 小時執行曲軸箱油質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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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機油濾清器清潔之檢查結果，其它如軔缸、油分離器、壓縮機調速

器及空氣濾清器等亦未依原廠建議檢修週期執行檢修、清潔或更換。 

本會認為：林鐵處未充分將原廠維修手冊建議之檢查項目、運轉

時數及檢修週期等維修資訊，納入柴液機車各級檢修進行考量，未能

確保符合原廠建議維持系統或設備運轉正常之最低基本檢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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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結論 

調查報告依據調查期間所蒐集之事實資料以及綜合分析，總結以

下三類之調查發現：「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與風險有關之

調查發現」、「其他調查發現」。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已經顯示或幾乎可以確定為與本次事故發生

有關之重要因素，包括不安全行為、不安全狀況，或與造成本次事故

發生息息相關之安全缺失。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涉及影響鐵道運輸安全之潛在風險因素，包括可

能間接導致本次事故發生之不安全作為、不安全條件、以及關乎組織

與系統性風險之安全缺失，該等因素本身非事故之肇因，但提升事故

發生之機率。此外，此類調查發現亦包括與本次事故發生雖無直接關

聯，但基於確保未來鐵道安全之故，所應指出之安全缺失。 

其他調查發現 

此類調查發現係屬具有促進鐵道安全、解決爭議或澄清待決疑慮

之作用者。其中部分調查發現係屬大眾所關切，以作為資料分享、安

全警示、教育及改善鐵道安全目的之用。 

3.1 與可能肇因有關之調查發現 

1. 司機員 B 於阿里山車站往二萬平車站之下坡路段，操作自閥於常

用緊軔段位減速滑行，但未注意駕駛台車速表及代表煞車作動力

之軔缸壓力值，當車速逐漸加快超過速限時，司機員 B 仍以未足

量之常用緊軔段位減速，未立即將自閥移至緊急緊軔段位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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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機員 A 及平守車車長操作車長閥協助減速，雖然司機員 A 於

接近曲線段時有操作車長閥，但因車速已過快，列車最後以 44 公

里/時，超過臨界傾覆速度推估值 42.6 公里/時，於進入曲線段里

程 69K+966 處出軌傾覆。（2.1）（2.2） 

3.2 與風險有關之調查發現 

1. 林鐵處運轉規章未要求司機員於運轉過程中應隨時注意車速表

變化，確保符合各路段運轉限速，及明確定義列車緊急緊軔或車

長閥之使用時機，致司機員未能及早發現列車超速，而立即採取

緊急緊軔提高制軔力使列車減速。（2.4.1） 

2. 林鐵處平守車未設置車速表，車長僅能透過目視感覺路線變化，

或與司機員確認車速，以判斷車速過快來掌握車長閥使用時機，

無法實質發揮列車運轉速度監視功能。（2.4.1） 

3. 貨車和客車的煞車氣源控制裝置不同，煞車操作方式亦不相同；

林鐵處僅以客車編組對司機員進行術科檢定及在職訓練，未能有

效檢核司機員對於貨物列車之操作熟練度，可能對貨物列車煞車

系統可階段緊軔，無法階段鬆軔之操作方式生疏，無法準確控制

車速。（2.4.2） 

4. 林鐵處未依裝載限制規定，確實檢查每車貨物重量是否超重，及

未明確定義貨物裝載高度上限值，致可能因貨物超重及堆疊高度

過高等問題，影響列車運轉安全之風險。（2.5） 

3.3 其他調查發現 

1. 經實車煞車性能測試結果發現，事故機車空壓機啟動建壓、駕駛

室單閥與自閥各段位、車長閥之制軔功能等均正常。（2.3） 

2. 林鐵處未明訂司機員出車前檢查之檢查方式及判定標準，易因司

機員依其自身經驗進行檢查及判定，造成出車前檢查結果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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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3. 林鐵處未規範司機員於列車出庫或出車前，應再次確認行車影像

紀錄器有順利開啟及功能運作正常。（2.4.4） 

4. 林鐵處車輛煞車系統檢修表單未載明判定標準及要求記錄數據，

易造成檢修人員依循其個人維修經驗作為判斷檢修項目合格之

標準，並致檢修結果出現落差，無法實際反應煞車系統之使用狀

態。（2.6） 

5. 林鐵處未充分考量將原廠維修手冊建議之檢查項目、運轉時數及

檢修週期等維修資訊，納入柴液機車各級檢修，以確保符合原廠

建議維持系統或設備運轉正常之最低基本檢修要求。（2.6） 

6. 鐵路法未將專用鐵路司機員納入交通部之檢定給證範圍，監理機

關鐵道局無法掌握林鐵處司機員檢定方式及給證標準，難以發揮

安全監理功能。（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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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改善建議 

4.1 鐵道安全改善建議 

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 重新檢視及修訂司機員運轉作業程序，特別著重：列車運轉速度

監視、超速處置，及操作列車緊急緊軔或車長閥之使用時機。

（TTSB-RSR-22-04-001） 

2. 重新檢視及強化司機員檢定及訓練制度，並納入貨車術科檢定及

在職訓練，確保司機員熟悉客貨車編組操作差異。（TTSB-RSR-22-

04-002） 

3. 改善平守車車長確認車速方式，如設置車速表，以確實發揮運轉

監視功能。（TTSB-RSR-22-04-003） 

4. 建立貨物運送規定落實機制，特別著重貨物裝載重量及尺寸限制。

（TTSB-RSR-22-04-004） 

5. 重新檢視原廠維修手冊之維修建議，及訂定車輛各級檢修項目之

可量化判定標準，納入維修作業表單及要求人員記錄數據，確保

維修作業品質一致性及符合原廠基本檢修要求。（TTSB-RSR-22-

04-005） 

6. 明訂司機員出車前檢查之檢查方式及判定標準。（TTSB-RSR-22-

04-006） 

致交通部鐵道局 

1. 強化專用鐵路客貨車駕駛人員檢定給證方式。（TTSB-RSR-22-04-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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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已完成或進行中之改善措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1. 改善建議編號：TTSB-RSR-22-04-001 

林務局阿里山林業鐵路及文化資產管理處（下稱林鐵處）刻正研

擬「行車運轉作業規定(草案)」，納入列車運轉時駕駛與車長對列

車速度監視、超速處置，及操作列車緊急緊軔或車長閥之使用時

機等規定。 

2. 改善建議編號：TTSB-RSR-22-04-003 

林鐵處刻正洽廠商辦理守車車速表安裝規劃作業，預計民國 111

年 12 月 31 日前設置完成。 

3. 改善建議編號：TTSB-RSR-22-04-004 

林鐵處於民國 110 年 8 月 3 日發布「貨物列車裝載標準作業程

序」，規定裝載貨物之重量、高度、寬度及長度等相關限制，於民

國 111 年 3 月 16 日配合現場實務需要發布修正版。 

交通部鐵道局 

1. 改善建議編號：TTSB-RSR-22-04-007 

鐵道局已將專用鐵路列車駕駛人員檢定給證納入鐵路法修正草

案，並經預告期滿後陳報交通部進行討論，後續由交通部陳報行

政院審查及送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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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通聯抄件 

司機員 A：○○次車司機員 

司機員 B：○○次車司機員 

車長：○○次車車長 

站長 A：阿里山車站站長 

站長 B：神木車站站長 

站務員：阿里山車站站務員 

 

開始時間 發話人 發話內容 

二萬平車站準備返回阿里山車站 

1207:27 
~ 

1207:46 

車長 喂 阿里山 662 呼叫  

站長 A 收到 請講 

車長 662 要做 663 回阿里山 

站長 A 收到 你現在可以上來了 空車嗎 

車長 對 空車 

二萬平車站開車 

1208:01 
~ 

1208:12 
車長 來 663 準備好現場請開車 回阿里山 

回報所在位置 

1208:39 
~ 

1208:46 

車長 來 神木 663 過二萬平 

站長 B 收到 

準備進神木車站 

1217:05 
~ 

1217:20 

車長 來 神木 663 準備進站 

站長 B 神木信號燈分道正確 663 請安全進站 

車長 安全進站 663 收到 

進入神木車站 

1217:57 車長 來 663 神木分道 all right 安全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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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06 司機員 A 663 收到 

調車 

1218:35 
~ 

1218:39 
站長 B 師傅 再 1 台 師傅 半台 師傅 過了 

神木車站開出 

1218:53 
~ 

1219:06 

站長 B 663 師傅 神木站請開車 

站長 B 阿里山 663 神木開出 

站長 A 663 神木開出 收到 

準備進入阿里山車站 

1223:54 
~ 

1224:04 

司機員 A 阿里山你好 準備進站  

站長 B 阿里山分道正確 663 師傅請安全進站 

司機員 A 收到 

進入阿里山車站 

1224:37 
~ 

1224:52 
站長 B 

來 OO（司機員 A） 再兩台 一台半 一台 來半台 

好 過 

開始裝載 

1225:24 
~ 

1225:44 

車長 

來 OO（司機員 A） 來祝山向 來第一車開始好啦 

1226:21 一台 來 再半台 好 這樣好 

1234:53 來 半台 來 先這樣 好 這樣好 

1241:29 來 再半台 先這樣 先這樣 

阿里山車站開車 

1254:49 
~ 

1255:02 
車長 664 阿里山車站請開車 

 車長回報司機員氣軔不足 

1256:49 
~ 

1257:06 
車長 來 OO（司機員 B） 先停一下 風不夠喔 

1257:09 - 收訊不清 

車長緊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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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08 
~ 

1259:02 

車長 
OO（司機員 B） 慢一點 出去啦 啊啊啊 OO（司

機員 B） 啊啊啊 

站長 A OO（車長） 什麼問題 

車長 阿里山 阿里山 神木人趕快過來 趕快過來 

車長回報阿里山車站列車事故 

1259:15 
~ 

1300:03 

車長 
阿里山阿里山 神木阿里山 工程車呼叫 我們發生事

故了 

站長 A 你那是出軌是不是 

車長 大伯大伯（站長 A） 我們在接近神木這邊出軌了 

站長 A 列車出軌 要救援 救援列車還是怎樣 

車長 大伯（站長 A） 救援列車啦 

車長回報列車事故狀況 

1300:16 
~ 

1300:33 

車長 大伯（站長 A） 

站長 A 收到 

車長 這個沒辦法 這個要叫人來拖 這整個翻掉了 

站長 A 你把照片 你把照片 先 PO PO 給我啦 

車長 好啦 

神木車站回覆事故狀況 

1301:23 
~ 

1301:37 

站長 B 大伯（站長 A） 神木呼叫 

站務員 阿里山收到 請講 

站長 B 
你跟大伯（站長 A）說 這個神木下午全部都要停駛 

沒辦法開了 

站務員 有的 阿里山現在神木線已經停賣 

車長回覆事故狀況 

1301:54 
~ 

1302:25 

站務員 OO（車長） 需要怪手嗎 

車長 OO 這個需要怪手來用 這整個翻掉了 

站務員 
好 收到 那我馬上跟 OO 他們講一下 需要怪手下去

喔 

車長 
這個監工區來抬可能沒辦法抬喔 你可能要派監工區

他們下來 這個軌道已經有變形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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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長回覆事故狀況 

1302:40 
~ 

1303:41 

站長 A OO OO（車長） 阿里山呼叫 請問是第幾車出去 

車長 
OO（阿里山車站人員）出去了 234 車 比較嚴…整

個翻了 第 1 車稍微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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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列車開車前軔機機能檢視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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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年終考核術科檢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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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司機員技能檢定評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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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林鐵處 10 月 15 日列車運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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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空氣壓縮機 C600 排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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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空氣壓縮機 C3000 排氣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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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柴油機車行車保養日報表（一級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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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柴液機車二級檢修紀錄（軔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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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柴液機車三級檢修紀錄（軔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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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柴液機車四級檢修紀錄（軔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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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空氣壓縮機機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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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林鐵處 10 月 15 日貨運日報及運輸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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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Type C600 空氣壓縮機啟動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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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5 ｢阿里山林業鐵路工程貨車牽引力、掣軔力及傾斜

度評估報告｣摘錄資料 

以軔缸壓力 3.5 公斤力/平方公分為例： 

1. 平守車及高甲車常用緊軔車輪與軔塊最大正向力： 

型式 1：2 節車使用新式轉向架 
𝜋

4
𝑑2(𝑃 − 0.35) × 𝑛 × 𝐿 × 𝜂 =

𝜋

4
(20.4)2(3.5 − 0.35) × 1 × 5.97 × 0.7

= 4,300 公斤力 

型式 2：2 節車使用舊式轉向架 
𝜋

4
𝑑2(𝑃 − 0.35) × 𝑛 × 𝐿 × 𝜂 =

𝜋

4
(20.4)2(3.5 − 0.35) × 1 × 4.69 × 0.7

= 3,378 公斤力 

總正向力：4,300 × 2 + 3,378 × 2 = 15,356公斤力 

2. 柴液機車常用緊軔車輪與軔塊最大正向力： 
𝜋

4
𝑑2(𝑃 − 0.35) × 𝑛 × 𝐿 × 𝜂 =

𝜋

4
(18.7)2(3.5 − 0.35) × 4 × 8.45 × 0.7

= 20,459 公斤力 

其中，d：軔缸直徑（公分），𝑃：軔缸壓力（公斤力/平方公分），𝑛：

軔缸數，𝐿：軔機倍率，𝜂：機械效率，0.35：軔缸彈簧縮回壓力（公

斤力/平方公分） 

軔塊摩擦係數：𝑓𝑚 =
0.5𝐶𝑉2

2.5𝑉2−400𝑉+92104𝑙𝑜𝑔(1+0.01)
 

以車速 18 公里/時為例：𝑓𝑚 = 0.22，車速 44 公里/時：𝑓𝑚 = 0.17 

𝑉：車速，𝐶：天氣係數 0.32 

3. 行駛阻力公式：8.286 + 0.000749𝑉2，𝑉：車速（公里/時） 

以車速 18 公里/時為例：行駛阻力為 8.53 公斤力/公噸 

4. 彎道阻力公式：440/𝑅，𝑅：曲率半徑（公尺） 

以曲率半徑 40 公尺為例：彎道阻力為 11 公斤力/公噸 

 


